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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國防部。 

貳、案   由：國防部執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進度持續落

後，並有改建工作及違占建戶排除與土地

處分延宕、資金及人力與專業不足等缺失

，核有未當，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國防部暨所屬總政治作戰局(總政治作戰部於

民國【下同】91 年 3 月 1 日、改編為總政治作戰局，以

下皆稱總政戰局)歷年執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下稱眷改)

工作時，因作業諸多缺失及執行效能不彰，本院分別於

88 年 11 月糾正行政院、國防部及 93 年 6 月糾正國防部

在案；惟據審計部於 99 年 3 月依審計法第 69條規定函報

本院略以：「總政戰局辦理眷改工作，除本院糾正有關眷

改計畫執行進度落後、眷改土地騰空標售作業遲緩、總政戰

局軍眷服務處（下稱眷服處）長期人力不足等意見，未見改

善外，另有關違占建戶之管理、發放輔（補）助原眷戶購宅

款之清冊造報及眷村改建完成之餘屋處理等作業，亦有違失

，均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案經本院調查後，

國防部辦理眷改工作迄今，仍有改建工作及違占建戶排

除與土地處分延宕、資金及人力與專業不足等缺失，核

有失當，應予糾正促其改善，茲提出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國防部辦理眷改工作，計畫經二度變更，執行進度持

續嚴重落後，眷改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及安置眷戶績

效欠佳，迄 99 年 10 月底止之執行率僅約 5 成、4 成

及 7 成 5，肇致 531 億元鉅額融資及 24 億餘元利息支

出，又未能切實管制作業時程，顯有疏失。 

(一)查國防部為詴辦眷改工作，於 69 年 5 月 30 日訂頒

「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詴辦期間作業要點」(舊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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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起始點)，規劃興建 78 處改建基地(目前僅餘「

木柵營區」1 處尚未完成)，安置 8 萬 1,221 戶，

然因頇全村原眷戶全數同意始可辦理改建，又以眷

村土地價款 69.3％輔助原眷戶購宅，原眷戶尚需負

擔土地價款 30.7％及建物工程款，對於地處偏遠、

土地價值不高之眷村，改建後原眷戶所需負擔之自

備款較高，造成改建意願不高，且該詴辦要點僅係

行政命令，而受現行各相關法律之限制(按「國有

財產法」及「土地法」等規定，國防部無權處分眷

村土地)，致改建工作無法有效推動。該部為利眷

改整體工作之執行，復研擬特別法「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草案，並於 85 年 2 月 5

日公布施行(新制眷改起始點)，經原眷戶四分之三

以上同意即可辦理改建，又政府輔(補)助至房價 80

％，原眷戶負擔相對較輕。國防部另依眷改條例相

關規定訂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下稱眷改

計畫)及編列「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特別預算」(下稱

眷改特別預算) 與設置「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

(下稱眷改基金)，規劃以縣市為單位，採先建後拆

或建大村併小村之方式執行眷改，改建範圍係以「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總冊」(下稱眷改總冊)土地清冊

所列管有案之土地及原眷戶與違占建戶，預計於 86

年至 94 年間興建 161 處住宅社區，共 9 萬 2,540

戶住宅。 

(二)復查新制眷改工作實施以來，因住宅基地規劃興建

與眷村騰空、搬遷時程產生落差，實際執行與原計

畫期程無法契合，致老舊眷村土地、不適用營地之

騰空處分不如預期，又遭逢國內房地產市場景氣低

迷，眷改基金挹注困難，進而造成各基地改建進度

部分停滯或延遲落後。爰 86 至 89 年間僅興建基隆



 3 

市光華國宅等 3 處基地，安置眷戶數共 1,315 戶，

累積執行率僅 1.85％；90 至 91 上半年僅辦理零星

散戶領款購置成屋，計安置眷戶數 250 戶，累積執

行率僅 2.2％；91 下半年至 92 年間則辦理桃園縣

僑愛新村等 12 處基地及輔購國(眷)宅，計安置眷

戶數 16,947 戶，累積執行率僅 26.12％，而特別預

算累積至 92 年之歲入及歲出分配數應各為 4,485

億及 4,484 億餘元，然實際收支實現數僅各為 531

億及 504 億餘元，執行率各為 11.86％及 11.25％

，且迄 92 年底，未騰空之土地約達 4,100 筆，違

占建戶之拆遷執行率亦僅 11.12％，各項眷改工作

之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本院並於 93 年間糾正國防

部執行眷改工作成效不彰及進度持續嚴重落後在

案。另原規劃興建之住宅基地，嗣因配合國家整體

經濟運用及政府住宅政策調整，而不再辦理興建，

國防部於 91 年 5 月 17 日經行政院核定以「融資計

畫」推動輔導眷村遷購國(眷)宅工作；鑑於眷村改

建方式及規劃期程等事項，已與原眷改計畫產生極

大差異，該部爰依行政院 92 年 7 月 31 日召開之第

14 次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重新通盤

檢討修正眷改計畫，並經行政院秘書長於 93 年 9

月 7 日函示同意第 1 次修正眷改計畫，改建業務及

土地處分各展延至 98 及 102 年度止，調整興建 88

處改建基地及安置 64,224 戶，整體計畫期程達 17

個年度。 

(三)按眷改條例第 9 條第 1 項：「本條例計畫辦理改建

之國有老舊眷村土地處分收支，循特別預算程序辦

理…。」、第 10 條第 1 項：「改建基金得運用國

有不適用營地處理得款，循特別預算程序供作眷村

改建資金週轉之用…。」等規定，眷改總冊列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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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之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土 地 及 不 適 用 營 地 計

1,046.8131 公頃，編列眷改特別預算歲入 5,167 億

3,907 萬 3,000 元、歲出 5,166 億 1,907 萬 3,000

元，嗣經行政院減免 97 年度保留數後，歲入、歲

出預算數分別調減為 3,137 億 8,341 萬 6,000 元、

2,994 億 1,615 萬 8,242 元。惟迄 98 年 6 月止，改

建工程尚有 14 處 6,642 戶施工中、2 處 343 戶待發

包、5 處 961 戶待規劃，處分得款歲入實收數 1,503

億 3,165 萬 7,478 元、歲出實支數 1,149 億 1,369

萬 9,614元，執行率分別僅占調減後預算數之 47.91

％、38.38％，實際執行進度仍持續落後，復與原

計畫期程無法契合，案經行政院於 98 年 7 月 22 日

核定第 2 次修正眷改計畫，改建工程調整至 102 年

完成，有關土地處分業務，則照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下稱經建會)審議結論，由國防部另行研提土

地處分及償債計畫陳報行政院，並加強土地處分，

確實於 100 至 103 年分年償還借款，以免日後增加

國庫負擔。然迄 99 年 10 月底止，囿於眷戶認證需

求未確定、地上物及住戶未搬遷、縣市政府建照審

查等各項前置作業影響，造成眷改工程之進度未能

與修正後之眷改計畫相配合，依眷改特別預算會計

月報，處分得款歲入實收數 1,626億 8,992萬 7,023

元、歲出實支數 1,241 億 8,482 萬 5,950 元，執行

率分別僅占調減後預算數之 51.85％、41.48％。 

(四)再查國防部為因應輔導眷村遷購國眷宅及市場成

屋所需資金，於 93、94 年融資 227 億元，原計畫

自 94 年起至 99 年間分年償還；96、97 年復融資

100 億元，以節省遷購內政部營建署國宅房價之欠

款利息；然眷改工作資金之主要來源係土地處分得

款，惟該部土地處分績效欠佳，得款速度不及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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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未能依償還計畫清償，又於 97、98 年另行

短期融資 168 億元，支應償還國宅房價及資金缺口

。綜計截至 99 年 10 月底止，眷改基金因資金不足

，已融資 531 億元，已列支利息費用 24 億 5,439

萬 0,502 元(帄均每年約 4 億元)；另依 98 年 7 月

22 日第 2 次修正之眷改計畫，待改建 549 處眷村，

計安置眷戶 62,920 戶，包含原眷戶 61,789 戶及散

戶 1,131 戶，預計 102 年完成改建安置眷戶；又原

規劃興建住宅社區 53 處，並以輔導眷村遷購各縣(

市)35 處國(眷)宅基地方式安置，合計 88 處，嗣經

歷次「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推行委員會」（下稱眷改

推行委員會）審議，並經行政院核定調整為興建住

宅社區 54 處、遷購國(眷)宅 34 處。惟迄 99 年 10

月底，仍有 16 處改建基地尚未完工(13 處 5,676 戶

施工中、1 處 245 戶待發包、2 處規劃中)，另原眷

戶安置數，嗣經重新辦理眷籍身分清查，安置戶數

修增為 69,548 戶，實際僅安置 51,875 戶；因原眷

戶未能安置完畢，又土地處分績效欠佳，影響輔助

原眷戶購宅及挹注眷改基金等各項歲出作業；依總

政戰局擬具之眷改工程分年績效指標管控表，頇展

延至 101年始能完成興建工作，較預計完成期程(98

年)落後達 3 年。國防部於本院約詢時陳稱：「目

前僅餘 3 處基地尚未發包，預計可於 102 年完成興

建工程；但在工程完成後，始可安置眷戶、騰空土

地，再處分土地，未來償債與土地處分情形，會視

情況，再與行政院協商確切完成時程。因大面積土

地未能處分（98 年 10 月起），償債計畫難以安排

，所以土地處分及償債計畫未能即時陳報行政院；

已於 99 年 11 月 5 日將眷改融資計畫暨眷改修正計

畫(財務計畫部分，99 及 100 年度尚頇融資 30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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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再報行政院，然該修正計畫未與行政院事先協

調，致延宕提送時間，確應檢討。」由於眷改工作

仍持續落後，該部目前正辦理眷改計畫之第 3 次修

正作業；有關眷改計畫之歷次修正及執行情形，詳

如下表： 

 

核定 
日期 

歷次 
修正 

執行 
期間 

改建 
方式 

改(遷)
建基地 

安置戶數(戶) 眷改特別預算(億元) 

規劃 
實際 

(執行率) 
歲入 

(執行率) 
歲出 

(執行率) 

85.11.04 
原計

畫 
86-94 

興建住

宅 
161 處 

64,381 

(迄 92.12

底應安置

64,881） 

迄 92.12

底 16,947 

(26.12%) 

531.83 

(11.86%) 

504.71 

(11.25%) 

93.09.07 

第 1

次修

正 

改建業務及

土地處分展

延至 98 及

102 年度止 

興建住

宅及遷

購國

(眷)宅 

88 處 

(興建

53 處、 

遷購 35

處) 

64,224 

（98.06

底應安置

62,920） 

迄 98.06

底 49,230 

(78.24%) 

1,503.31 

(47.91%) 

1,149.13 

(38.38%) 

98.07.22 

第 2

次修

正 

改建業務展

延 至 102

年，並加強

土地處分，

於 100 至

103 年分年

償還借款 

興建住

宅及遷

購國

(眷)宅 

88 處 

(興建

54 處、 

遷購 34

處) 

62,920 

(迄 99.10

底，修增為

69,548) 

迄 99.10

底 51,875 

(74.59%) 

1,626.89 

(51.85%) 

1,241.84 

(41.48%) 

 
(五)綜上，眷改條例於 85 年 2 月 5 日公布施行，原規

劃於 86 年至 94 年間興建 161 處住宅社區(基地)，

計 9 萬 2,540 戶住宅，然囿於各項前置作業影響，

致新建工程及眷村騰空與搬遷時程延宕，眷村土地

及不適用營地之騰空處分不如預期，造成眷改基金

挹注困難，而頇融資因應，增加鉅額利息支出 24

億餘元，進而使各基地之改建進度落後；經 93 年 9

月第 1 次修正眷改計畫，改建業務及土地處分各展

延至 98 及 102 年度止，整體計畫期程已達 17 個年

度。然於 98 年間，眷改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及安

置眷戶執行率僅分別為 47.91％、38.38％、78.24

％，規劃興建住宅社區 54 處，尚有 21 處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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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預定期程落後 3 年，國防部復於 98 年 7 月第 2

次修正眷改計畫，將改建業務再展延至 102 年度。

經核，眷改工作前因擬定計畫時，未考量興建工程

之各項前置作業所需時程，致基地改建進度落後，

影響整體進度，並於 5 年內兩度修正計畫因應，惟

迄今處分得款歲入、歲出及安置眷戶之執行率僅約

51.8％、41.48％及 74.59％，54 處改建基地仍有

16 處尚未完工或發包，眷改進度仍持續落後，國防

部已再度陳報第 3 次修正計畫；顯見國防部辦理有

關眷改計畫之規劃及修正作業，欠缺周延考量，復

未能落實管制相關作業時程，徒增鉅額融資利息支

出，顯有疏失。 

二、國防部對眷改土地處分遲緩，復未積極尋求其他處理

方式；又對眷改土地送估作業草率，造成土地處分延

宕，其處分土地及得款執行率僅為 22.62％及 44.94

％，致眷改基金頇融資因應，顯有未當。 

(一)按眷改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國防部執行眷改，

得運用國軍老舊眷村及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地，不

受國有財產法有關規定之限制。又同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定，國軍老舊眷村及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

地，除國防部自行改建外，得按下列 6 種方式處理

：「一、獎勵民間參與投資興建住宅社區。二、委

託民間機構興建住宅社區。三、與直轄市、縣(市)

政府合作興建國民住宅。四、以信託方式與公、民

營開發公司合作經營、處分及管理。五、辦理標售

或處分。六、未達全體原眷戶三分之二同意改建，

經主管機關核定不辦理改建之眷村，得依都市更新

條例之規定辦理都市更新。」其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為配合眷村改建，原眷戶應於主管機

關公告期間內搬遷，未於期限內主動搬遷者，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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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改建，由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 22 條規定處理

(…對不同意改建之眷戶，主管機關得逕行註銷其眷

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地，並得移送

管轄之地方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二)查新制眷改土地面積約 1,060 公頃、產值 3,620 億

2,943萬餘元，截至 99 年 10 月底止，累計已處分土

地 1,546 筆，面積 239.8 公頃，得款 1,626 億 8,992

萬餘元，而待處分土地仍有 4,732 筆，面積 820.2

公頃，金額 1,993.3 億餘元，處分土地及得款分占

土地面積及產值各為 22.62％及 44.94％。又土地處

分遲緩之主要原因，係土地騰空延宕，如新竹市「

第六村」等多處土地，延宕多年仍無法處分，國防

部陳稱：「確立違占建戶之事證，頇依循土地鑑界

後之界址憑辦，在部分土地地上物未騰空狀況下，

無法實施鑑界作業，若貿然拆除地上物辦理鑑界，

恐有後續賠償疑義；又部分違占建戶認為已居住近

40、50 年，而不斷爭取以原眷戶補列，多不願配合

繳交資料辦理補件事宜，致各軍種單位僅能先針對

已同意改建之眷村，優先辦理列管有案之違占建戶

補件作業；另針對部分眷村與民房連接，頇辦理鑑

界作業後，始知列管土地或地上物遭占用之事實；

近年部隊人力驟減，針對眷村巡管難免出現管理罅

隙。」由於國防部仍以處分眷改土地之方式挹注眷

改基金，然因土地處分績效不佳，致眷改基金頇融

資因應；98年 10月 8日行政院吳院長敦義於第 3165

次院會亦曾提示：「…希望國防部對賣地的事能重

新檢討，已經稀少的資源，我們不要輕易的賣掉，

可以透過都市更新、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方式增加

收益。」又 86 年至 94 年之違占建戶拆遷數，原預

計完成 6,205 戶，實際拆遷 4,176 戶，執行率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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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0％，因違占建戶拆遷作業緩慢，影響土地騰空

及處分（93 及 94 年底之土地處分執行率僅各為 6.3

％及 15.12％），96 年後受大面積國有土地限售政

策影響（依財政部 96 年 4 月 4 日台財產管字第

0960010316 號函及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下稱國產局

）96 年 5 月 17 日台財產局管字第 09640008150 號

函，大面積國有土地於標售前應先於國土資訊帄臺

公告 3 個月並徵詢相關機關意見，期滿如相關機關

無其他處理方式之意見時，即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

處分國有土地）。另違占建戶之拆遷數原預計於 99

年完成 7,387 戶，然迄 99 年 10 月之實際拆遷數為

5,893 戶，執行率 79.78％，拆遷作業仍待加強。 

(三)復查「國軍老舊眷村及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地標售

或處分辦法」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眷改

總冊內國有土地之標售，國防部得委託國產局辦理

。但屬都市更新地區，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構)辦

理。前項委託標的於公開標售二次無人投標，國防

部得依最近一次公告底價之價格，辦理讓售。」國

產局於接獲總政戰局委託土地估價案件後，應先辦

理勘查，由估價人員查估產價並提報各辦事處國有

財產估價小組審核完成後，再送國產局國有財產估

價委員會評定通過，所需作業時間約需 2 至 4 個月

；估價完成後即通知總政戰局評定之價格，經該局

同意後，即配合於估價有效期限 6 個月內辦理標售

事宜。又 96、97 年間受限大面積國有土地無法立即

標售之影響，致土地標售成效不佳，迄 97 年 12 月

1 日國產局始以台財產局管字第 09740024252 函同

意眷改基金所屬繁盛地區之大面積國有土地，同意

配合辦理公開標售。98 年 10 月 8 日行政院吳院長

於第 3165 次院會提示：「大面積(500 坪以上)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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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暫緩標售」，99 年 3 月 2 日吳院長復公開表示

：「停售北市國有精華地」，7 月 1 日國產局北區

辦事處即以台財產北處第 09900154331 號函釋暫緩

標售臺北市、臺北縣(99 年 12 月 25 日起，原「臺

北縣」改制為「新北市」)國有(房)地。嗣經國防部

持續爭取標售眷改土地後，行政院於 99 年 10 月 22

日「國有土地清理活化督導小組第 6 次會議」通過

臺南市「志開新村」等 9 處眷改土地同意處分，惟

仍頇考慮社會觀感，就非精華區土地、爭議性較小

部分，循序進行，並參考內政部意見，採都市更新

計畫型標售或設定地上權等不同方式辦理。本院前

於 99 年 8 月請總政戰局眷服處（該局執行眷改工作

之主要權責單位)提供於 93 年至 99 年 8 月間，已委

請國產局估價但迄未函復估價調查表之土地，眷服

處復稱計有臺北縣「台貿三村」等 56 處土地；惟經

本院函詢國產局查證後，除 31 筆為「逾 500 坪大面

積土地」或「臺北地區精華地」暫緩標售外，其中

臺北縣「山佳新村」等 5 處為查無委託資料，另臺

北縣「高○○散戶」等 13 處為國產局已函請總政戰

局辦理分割、澄明地上物是否併同委託標售或已報

廢拆除，而總政戰局迄未函復；據國防部表示，查

無委託資料之 5 處土地，係漏列送估或誤繕，而迄

未函復待釐清事項之部分，為函請地方政府查明或

分割迄未函復者，其他案件則將函請國產局採現況

標售、重新送估、待訴法排除占用、函請地方政府

提出有償撥用(該地為國小使用)或再度函請該眷村

主管單位釐清建物報廢事宜後逕復國產局辦事處。 

(四)綜上，新制眷改土地面積約 1,060 公頃、產值 3,620

億餘元，然國防部並未積極騰空國軍老舊眷村及不

適用營地之國有土地，對於違占建戶補件、眷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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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遭占用等問題，且未能事先規劃並謀求解決方式

，致新竹市「第六村」等多處土地，延宕多年仍無

法處分，造成新制眷改土地之處分土地及得款執行

率僅為 22.62％及 44.94％，執行率低落。又對已

騰空之土地，皆採眷改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款

之標售或處分方式處理，在目前 500 坪以上大面積

及臺北精華地區限售政策未鬆綁之情形下，實難以

有效處分眷改土地，該部並未妥善運用民間資源，

以減省眷改基金之支出，致眷改基金需融資因應，

徒增利息負擔。又國防部對於土地標售進度緩慢之

原因，聲稱部分案件係國產局辦理估價標售作業延

誤所致，惟部分案件實為國防部對眷改土地送估案

件列管草率，致 56 處土地中即有 18 處為漏列送估

或待釐清事項尚未澄明即送國產局估價，徒增公文

往返時程，且經國產局函請查明地上建物權屬、遭

占用土地、地上建物是否併同委託標售或已報廢拆

除等情之後，亦未積極查復，致估價作業延宕，然

於眷改基金不足而頇融資因應之困境下，其土地送

估作業仍有草率及未盡周延之處，顯有未當。 

三、國防部暨所屬軍種長期放任原眷戶違規使用眷舍，致

眷舍難以收回及土地管理困難，又於眷改條例施行前

，未能落實違占建戶清查及完成存證作業，條例施行

後竟採較寬鬆標準認定占用人之居住事實，且仍未確

實掌握違占建戶相關資訊，核有怠失。 

(一)查國防部於 40 年 10 月 5 日令頒「修正國軍在台軍

眷安置辦法」，有關眷村之使用分配或興建，均以

營區周邊就近集中安置軍眷為原則，並由該營區所

屬軍種負責管理，且受該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軍眷

管理處之監督指導。嗣於 45 年 1 月 11 日發布「國

軍在臺軍眷業務處理辦法」(91 年 12 月 30 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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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該辦法第 100 條規定：「列管單位主官至少每

年、單位政戰主管及各級眷服幹部至少每半年訪問

所屬眷村 1 次。」第 102 條則規範眷村自治會長之

權責，其第 1、第 4 及第 14 項規定：「負責眷村內

眷戶輔導管理之全責」、「眷舍異動之查驗」及「

調查及取締非法占住轉讓出租眷舍與違章建築事

項」。又 62 年 8 月 14 日國防部修正發布上開處理

辦法，其第 69 條規定：「原有眷舍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收回配住眷舍：…四、出租、頂讓者。…」

至此，國防部始明確訂定眷舍違規使用應收回配住

眷舍。另為落實眷村住戶眷籍清查與各項服務工作

，各眷村由列管軍種設置連絡人 1 名，若發現眷戶

違規事件，眷村自治會需配合軍方採取必要措施或

註銷其權益，以落實眷村管理。 

(二)復查「行政程序法」於 90 年 1 月 1 日施行，因「

國軍在臺軍眷業務處理辦法」係國防部依職權發布

之法規命令，依該法第 174 條之 1 規定，該處理辦

法應於 91 年 12 月 31 日失效，國防部為延續各項

軍眷權益與公產管理工作，爰於 91 年 12 月 31 日

令頒「國軍軍眷業務處理作業注意事項」，該注意

事項第陸點(權責區分) 規定：「一、總政戰局主

管眷舍分配、管理、修繕、維護、改(遷)建與眷村

組織管理等政策。二、國防部軍備局、軍事情報局

及陸軍、海軍、空軍總司令部、聯合後勤司令部、

後備司令部、憲兵司令部權責如下：(一)本單位眷

舍分配之核定、管理、修繕、維護、改建、遷建及

眷村(舍)之管理。…(五)眷村自治會組織與管理。

(六)眷村違章建築之預防與取締。(七)眷村安全防

護之策劃與督導。…」同日令頒「國軍軍眷業務處

理作業要點」，該作業要點第玖點(眷舍收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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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給予 1 個月改善

期限，未予改善者，撤銷其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

…(三)將眷舍出租、出借、經營工、商業、私自頂

讓等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者。…」嗣

於 93 年 1 月 9 日修正發布第玖點：「一、有下列

情形之一，經給予 1 個月改善期限，未予改善者，

撤銷其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又限期改善後，再有

相同違規情節，經查證屬實者，得不給予改善期限

，由列管單位依權責及程序予以撤銷眷舍居住權，

收回眷舍…。」惟截至 99 年 10 月底止，各軍種單

位列管之原眷戶違規使用眷舍或拒不搬遷者，計有

159 戶，其中僅 27 戶已改善，未改善者主要包含陸

軍司令部(下稱陸軍)所列管臺中市「南京新村」之

61 戶違規頂讓他人營商已達 50 年、海軍所列管高

雄市「復興新村」之 19 戶違規轉賣他人，及軍事

情報局所列管臺北市「懷仁新村」之 10 戶違規頂

讓與轉賣他人，其中 8 戶之違規情事已達數十年；

國防部陳稱：「南京新村係政府接收日遺眷舍(每

戶帄均 7 至 14 坪)，38 年起陸續分配前裝甲兵司令

部官兵眷居，該村地理位置緊鄰建國市場，因隨著

時代演進，市場攤商逐漸蔓延至眷村內營商，部分

眷戶私下將眷舍營商、出租、出借、轉讓等其它變

項方法使用，惟當時尚未明確規範眷舍使用規定。

迄至 62 年 8 月 14 日修正公布『國軍在臺軍眷業務

處理辦法』後，始明定眷舍違規使用罰則，惟因違

規情形已逾 20 餘年，且多數已轉讓民人。」致陸

軍難以依程序收回眷舍，並遲至 98 年 11 月 12 日

始依權責註銷違規者之眷舍居住權。 

(三)再查國防部暨所屬有關軍種長期未落實管理眷村

土地，對於眷村土地界址不清，頇經辦理土地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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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始知列管土地有無遭占用；復因土地管理不善

，部分眷村土地需俟地上物騰空後始可進行鑑界，

又部分違占建戶認已居住近 40、50 年，不斷爭取

以原眷戶補列，肇致土地管理更加困難，對於眷村

違章建築之預防與取締、違占建戶之釐清，益加費

時且紛擾不斷。國防部為配合眷改條例(草案)立法

作業，前於 84 年間曾令請各軍種單位清查核對國

軍待改建眷村、原眷戶、違占建戶及列管散戶數，

並於 84 年 8 月 16 日以祥祉字第 09391 號令頒「國

軍待改建老舊眷村清查作業實施要點」，其第參點

(清查項目)及第陸點(清查步驟)規定略以：「…四

、違建戶：於眷村土地範圍內自行加蓋、占建之房

屋，或請領有門牌及水、電籍之非列管房屋者。…

」及「各軍種單位應成立清查小組，清查完成後應

嚴防新增違占建情事，如有新增應即協調地方政府

完成新違建查報作業後依法拆除；全案應於 84 年 9

月 10 日前以正式呈文方式報國防部。」其違占建

戶查報結果，依總政戰部眷服處 84 年 11 月 3 日簽

呈略以：「改建、處分之眷村及不適用營地上之違

占建戶，經各軍種單位查報結果，違規(建)戶 4,827

戶，屬私自頂讓戶 1,248 戶、自建戶 3,579 戶。」

眷服處復於 84 年 11 月間進行複查，並於 84 年 12

月 14 日簽呈略以：「經各軍種單位再清查核對結

果，資料仍不夠精確，將請各軍種單位再做一次清

查。」惟歷經各軍種單位多次清查，仍無法全面完

成違占建戶之清查作業，總政戰局陳稱：「從立法

政策確定至法律制定公布施行，期間僅有 9 個月，

國防部於 84 年 8 月 16 日令頒清查作業實施要點，

清查項目除違占建戶外，尚包括原眷戶，其作業期

限自 84 年 8 月 16 日至同年 9 月 9 日止，未滿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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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作業時間不足，又於 86 年 1 月始完成眷改人

力之任務編組，編組前之原有眷服人力，無法全部

投入全國性之違占建戶清查作業，故無法全面完成

違占建戶之清查。」足見眷改條例施行前，國防部

雖曾進行違占建戶之清查作業，然因清查作業不實

，並未辦理違占建戶之存證作業。 

(四)嗣眷改條例於 85 年 2 月 5 日公布施行，該條例第

23 條第 1 及第 2 項規定：「改建、處分之眷村及第

4 條之不適用營地上之違占建戶，主管機關應比照

當地地方政府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標準，由改建

基金予以補償後拆遷，提供興建住宅依成本價格價

售之…。」及「前項所稱之違占建戶，以本條例施

行前，經主管機關存證有案者為限。」惟國防部為

保障違占建戶權益及眷改條例之加速更新國軍老

舊眷村及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等立法宗旨，經行

政院於 87 年 8 月 26 日核定增修眷改條例施行細則

第 22 條第 4 項：「第 2 項存證資料缺件、遺失、

毀損者，主管機關應通知建築物占有人辦理補件作

業。」以資補救存證資料之缺漏。89 年 6 月 23 日

國防部復以祥祉字第 07351 號令頒「辦理國軍老舊

眷村改建注意事項」，依該注意事項第陸條(眷改

條例第 23 條部分)：「一、凡於 85 年 2 月 6 日以

前…非附屬於既有眷舍而未經核准自行興建構造

上及使用上具有獨立性之建築物，為違建戶。…三

、違建戶於 85 年 2 月 6 日以前建造，其占有人得

擇一提供設立戶籍、稅籍、水錶或電錶等足資認定

之文件，逐級申辦補件作業。…」之規定，業已律

定違建戶之定義及補建之要件，仍頇符合眷改條例

公布施行前之占用事實，惟上開注意事項訂定補件

要件時，竟採較寬鬆之標準，未能適切證明占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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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之事實。嗣審計部於 97 年 10 月發現有僅以房

屋稅證明資料申辦違建戶身分之情事，經總政戰局

洽戶政事務所查證後，並無該戶門牌編釘紀錄，審

計部復於 98 年 2 月提出違建戶補件作業存有疏漏

後，國防部仍未研酌處理。又查眷改條例施行細則

第 22 條明定存證資料有缺件、遺失、毀損者，國

防部應通知建築物占用人辦理補件作業，詎國防部

卻據以建置違占建戶資料，多年來仍未積極研謀適

法之解決方案，仍依眷改條例第 23 條第 1 項之規

定，發放違占建戶拆遷補償款及以成本價格價售興

建住宅，迄 99 年 10 月底眷改基金已發放違占建戶

5,251 戶之拆遷補償款 61 億 7,666 萬 3,145 元，並

已依成本價格價售興建住宅 152 戶。 

(五)另依總政戰局於 99 年 11 月 18 日本院約詢後補充

資料稱：「截至 99 年 10 月底止，已依『辦理國軍

老舊眷村改建注意事項』完成補件資格者計有

5,795 戶，尚有未申請補件者，需俟眷村搬遷騰空

後便於土地通視鑑界時，再由各軍種單位依規定辦

理相關作業。」惟 98 年 7 月 22 日行政院核復之第

2 次修正眷改計畫中，列載截至 98 年 6 月 1 日止之

違占建戶計 6,597 戶，該部顯未確實掌握違占建戶

相關資訊，與總政戰局所稱之已完成補件戶數，相

差 802 戶；又眷改基金已發放 5,251 戶拆遷補償款

，其中 3,577 戶已檢附點交紀錄（含水電等設施報

停、拆錶及費用繳清證明暨戶籍遷出證明等文件）

並領取全數款項，惟總政戰局卻稱迄 99 年 10 月底

止，實際拆遷 5,893 戶，與完成補件資格 5,795 戶

及領取拆遷補償全數款項 3,577 戶，分別增加 98

戶及 2,316 戶，顯有未經補件即拆遷及拆遷後未發

放補償款等情，其作業程序倒置及與眷改條例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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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違占建戶，主管機關應比照當地地方政府

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標準，由改建基金予以補償

後拆遷…」之規定未合。 

(六)綜上，國防部所屬有關軍種單位對於原眷戶私自轉

讓、違規使用眷舍者，依規定經查獲後，先給予 1

個月之改善期，未予改善者，則撤銷其眷舍居住權

並收回眷舍；又限期改善後，再有相同違規情節，

得不給予改善期限，由列管單位撤銷眷舍居住權。

惟迄今仍有 132 戶眷戶違規使用或拒不搬遷，甚有

違規頂讓他人營商已達 50 年，然眷舍違規使用既

已於 62 年間明定應即收回配住眷舍，列管軍種單

位竟未積極排除，任令長期違規使用，致難以收回

眷舍，且未積極註銷違規者之眷舍居住權，延宕排

除違規使用眷舍，顯未依國軍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

點及注意事項辦理，難辭貽誤公務及管理疏怠之咎

，國防部亦未善盡監督之責。國防部為免違占建戶

難以排除，爰於眷改條例草案明定於條例施行前經

國防部存證有案者，應由眷改基金予以補償，及依

成本價格價售興建住宅之權益，並於眷改條例公布

施行前，曾令各軍種單位於 84 年 9 月 10 日前辦竣

違建戶之清查，惟各軍種單位並未切實執行，致 85

年 2 月眷改條例公布施行前，尚未辦理違占建戶之

存證有案作業；然於 89 年 6 月令頒眷改注意事項

訂定違占建戶補件要件時，竟採較寬鬆之標準，僅

需擇一提供 85 年 2 月 6 日以前設立戶籍、稅籍、

水錶或電錶等文件，非但未能適切證明占用人之居

住事實，且易滋生民人投機申辦違建戶身分之情事

，經審計部發現確有僅以房屋稅證明資料申辦違建

戶身分者，卻查無該戶門牌編釘紀錄之情事，惟總

政戰局迄未就違建戶之補件規定研酌處理，又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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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補件即拆遷及拆遷後未發放補償款等情，其作業

程序倒置及與眷改條例第 23 條補償後拆遷之規定

未合；另眷改條例施行迄今已逾 10 餘年，國防部

仍未確實掌握違占建戶相關資訊，管控機制付之闕

如，顯有怠失。 

四、國防部對於餘戶之管理及銷售機制未臻周延，致餘戶

及商業服務設施未能及時處分並得款，尚有近 78 億

元之 1,751 戶有待處分，徒增眷改基金負擔及滯銷所

衍生之費用與折舊損失，殊有不當。 
(一)按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17 條規定：「興建

住宅社區配售原眷戶以 1 戶為限。每戶配售之坪型

以原眷戶現任或退伍時之職缺編階為準；並得價售

與第 23 條之違占建戶及中低收入戶；如有零星餘

戶，由主管機關處理之。」及「依本條例興建之住

宅社區，得視需要，依都市計畫法規設置商業、服

務設施及其他建築物，並得連同土地標售。」爰此

，眷改興建之住宅社區經配售及價售後，如有零星

餘戶及商業、服務設施等，均由國防部處理之。惟

迄 99 年 10 月底止，總政戰局運用國軍老舊眷村及

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地，興建並完成交屋程序之住

宅社區計有 32 處，除臺北市「國運新城」、「忠

勇雨後新村」、臺北縣「公崙新村」及桃園縣「僑

愛新村」等 4 處已無餘戶外，其他臺北市「通航聯

隊」等 28 處，尚有餘戶 1,305 戶、金額 48 億 5,924

萬 2,385元及商業服務設施 446戶、金額 29億 4,065

萬 0,656 元，合計 1,751 戶、金額 77 億 9,989 萬

3,041 元有待處分。審計部前於辦理眷改基金 96 年

度財務收支及決算抽查時，曾就主計與業管部門對

餘戶及商業服務設施列管數據不符比率甚高

(68.18％)，且未能確實釐清差異原因，建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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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於 97 年 6 月 20 日通知總政戰局，妥適處理

並注意檢討改進。該局於 7 月 16 日函復表示已邀

集相關單位研商確認餘戶及商業服務設施之存貨

數據，並建立核對管控機制；復於 98 年 4 月 21 日

函稱，刻正研訂眷改餘戶管理作業規定，建立管控

機制。國防部陳稱：「爾後業管部門將餘戶配售或

標售處理情況即時通知主計科，各部門同時認列銷

貨成本及收入，財務報表則更臻完整，且併同一基

地一管制表、每月開會檢討等方式予以改進。」惟

查截至 99 年 10 月底止，主計與業管部門列管餘戶

數據差異比率仍達 53.57％，並未改善，且上揭眷

改餘戶管理作業規定已研訂 1 年餘，仍未完成訂定

。 

(二)查國防部另依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如

有零星餘戶，由主管機關處理之)，於 94 年 4 月 28

日訂頒「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零星餘戶處理原則」(

下稱零星餘戶處理原則)，期使零星餘戶能儘速處

理得款，以挹注眷改基金及避免餘戶空置折舊造成

資產減損；該處理原則第肆點(處理程序)及第伍(

一般規定) 點規定，零星餘戶之住宅，自改建基地

完工並補辦交屋期限屆滿後，分 3 階段處理，第 1

階段係配售改建基地社區坐落直轄市、縣(市)內之

眷村列管原眷戶，經國防部核定後，該等原眷戶依

成本價購零星餘戶；第 2 階段係委託國產局辦理專

案提估，依其提估之價額，價售國軍現職人員；第

3 階段係委託國產局辦理公開標售。該部復於 95 年

5 月 3 日以勁勢字第 0950006299 號令頒「國軍老舊

眷村改建完工事務處理作業規定」，其第 2 點規定

總政戰局眷服處各科之權責區分，第 1 階段由綜合

企劃科辦理，第 2、3 階段及商業服務設施之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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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不動產管理科辦理。然截至 99 年 10 月底止，

眷改基金之「存貨-營建及加工品」科目中，屬零

星餘戶處理原則所稱第 1 階段者，計有臺北市「帄

安新村」等 9處 214 戶，金額達 11億 1,511 萬 7,583

元；而交屋完成後已逾 2 年者，計有嘉義市「經國

新城」等 6 處 121 戶，金額為 5 億 6,734 萬 8,925

元，占第 1 階段餘戶數、金額之 56.54％及 50.88

％；其中臺北市「崇仁新村」仍有餘戶 37 戶、金

額為 2 億 7,887 萬 7,408 元，自 97 年 1 月 25 日完

工已逾 2 年，臺南縣「影劇三村」(99 年 12 月 25

日起，原「臺南縣」與原「臺南市」合併改制為「

臺南市」)亦有餘戶 74戶、金額為 2億 5,743萬 9,263

元，自 96 年 9 月 20 日完工已逾 3 年，竟均尚未進

入第 2 階段委託國產局辦理專案提估價售事宜，合

計積壓資金達 5 億 3,631 萬 6,671 元，顯證總政戰

局眷服處並未積極處理第 1 階段之零星餘戶作業。 

(三)復查零星餘戶處理原則第 2 及第 3 階段規定，零星

餘戶委託國產局辦理專案提估，並以其提估之價額

價售國軍現職人員或公開標售。然截至 99 年 10 月

底止，興建並完成交屋程序之住宅社區計 28 處，

屬第 2及第 3階段餘戶 1,267戶、商業服務設施 696

戶，已處分餘戶 176 戶、商業服務設施 250 戶，未

處分餘戶 1,091 戶、商業服務設施 446 戶，合計未

處分達 1,537 戶，金額計 66 億 8,477 萬 5,458 元

，已處分之餘戶及商業服務設施之戶數僅占 13.89

％（176/1,267）及 35.92％（250/696）；又未處

分餘戶自交屋日起逾 3 年者，計有 1,020 戶，占未

處分戶數之 93.49％；未處分商業服務設施自完工

日起逾 3 年者，計有 337 戶，更占未處分戶數之

75.56％。又眷改基金之「存貨—營建及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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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中，帳列臺北市「通航聯隊」等 28 處改建基

地之待處分餘戶及商業服務設施，金額分別為 48

億 5,924 萬 2,385 元（1,305 戶）及 29 億 4,065 萬

0,656 元（446 戶），計達 77 億 9,989 萬 3,041 元

（1,751 戶），依眷改基金 98 年 10 月及 99 年 1 月

至 10 月短期融資帄均利率計算，衍生利息費用約

5,145 萬 9,795 元；且 95 年至 99 年 10 月間，因餘

戶滯銷所增生之維護管理等費用，計已支付 1 億

3,989 萬 8,713 元。國防部陳稱：「餘戶過高之原

因，係於規劃興建階段，因容積率及建蔽率考量，

故興建戶數均高於需求戶數；又因受限市場機制及

國產局估價高於標的區域行情，致購買意願不高等

因素所致。惟迄 99 年 5 月 21 日國防部始以以國政

眷服字第 0990006667 號令修正零星餘戶處理原則

，增訂各階段移交及辦理期限，刪除原作業程序冗

長及銷售成效始終不佳之第 2 階段作業，並於第 1

階段作業結束後，即委託國產局辦理公開標售(原

第 3 階)，所剩餘戶再折價供民眾價購。該部又為

有效去化餘戶，經報行政院同意提出促銷方案，自

99 年 10 月 20 日起辦理臺中市「大鵬新城」等 4 處

86 戶餘戶之折價促銷作業(經國產局估價標售流標

已達 2 次之零星餘戶)，已超過 700 人次辦理申請

作業，市場反映熱烈，國防部預估將有效去化餘戶

。 

(四)綜上，本案眷改工作已完工交屋後，目前仍有近 78

億元之 1,751 戶餘戶及商業服務設施尚待處分，國

防部並未落實餘戶管理，主計與業管部門列管餘戶

數據差異比率甚高，無法有效管理餘戶，亦影響財

務報表之允當表達。又由於零星餘戶處理原則未明

定各階段移交及辦理期限，總政戰局眷服處並未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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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處理零星餘戶處理程序第 1階段之原眷戶價購零

星餘戶作業，延宕標售期程，致餘戶閒置情形持續

。且於第 2 及第 3 階段之提估及價售現役人員與辦

理公開標售作業，已處分之餘戶及商業服務設施之

戶數比率偏低，僅為 13.89％及 35.92％，其自交

屋或完工日起已逾 3 年者，分別為 1 千餘戶、3 百

餘戶，顯示其處分效率欠佳，總政戰局亦坦承係規

劃興建戶數高於需求戶數等因素所致，且該局並未

針對滯銷原因，積極謀求因應措施，以回收房地價

款，嚴重積壓資金，因而增加基金融資額度，並衍

生後續之管理維護作業費及餘戶空置折舊造成資

產減損，迄 99 年 10 月後始檢討訂定促銷措施，殊

有不當。 

五、國防部僅採傳統工程發包興建方式執行改建作業，並

未善用眷改條例規定之獎勵民間參與投資興建住宅

方式辦理，以減省基金財務負擔及提升興建效能，且

規劃興建住宅社區 54 處，尚有 16 處仍未完成，較預

定期程落後 3 年，顯有未當。 

(一)按眷改條例第 11 條規定，國軍老舊眷村土地及不

適用營地，除主管機關國防部自行改建外，得按下

列方式處理：「一、獎勵民間參與投資興建住宅社

區。二、委託民間機構興建住宅社區。三、與直轄

市、縣(市)政府合作興建國民住宅。四、以信託方

式與公、民營開發公司合作經營、處分及管理…。

」國防部為獎勵民間以配套、合建等方式參與投資

興建住宅，特於 86 年 12 月 17 日訂定發布「獎

勵民間參與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投資興建住宅社區

辦法」，其第 4 條規定，為辦理獎勵民間參與投

資眷改，應公開徵求投資人，其方式得以配套

方式、合建方式、承包方式、其他經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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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有利興建社區住宅任 1 種方式或 2 種以上方

式合併為之。 

(二)查 85 年 2 月 5 日眷改條例公布施行後，國防部對

於原眷戶及違占建戶之安置方式計有「領款自行安

置」、「購置民間市場成屋」、「遷購國眷宅」及

「興建住宅」等 4 種，執行情形良窳對基金財務負

擔及改建期程影響甚鉅。迄 99 年 10 月底止，該部

計安置 70,776 戶，所需金額 299 億餘元；其中「

領款自行安置」10,952 戶計 32 億餘元、「購置民

間市場成屋」10,556 戶計 47 億餘元、「遷購國眷

宅」17,455 戶計 78 億餘元、「興建住宅」30,879

計 136 億餘元，並以「興建住宅」所占比例最高，

其安置戶數占 43.63％及所需金額占 45.56％；該 4

種安置方式之執行實情如下表所示： 
安置方式 戶數 戶數比例 金額(千元) 金額比例 

領款自行安置 10,952 15.58％ 3,267,300 11.08％ 

購置民間市場成屋 10,556 15.11％ 4,750,200 16.10％ 

遷購國眷宅 17,455 24.99％ 7,854,750 26.62％ 

興建住宅 30,879 44.32％ 13,630,050 46.20％ 

合計 69,842 100.00％ 29,502,300 100.00％ 

(三)復查國防部於 86 年 12 月 17 日訂定發布「獎勵民

間參與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投資興建住宅社區辦法」

後，惟該部僅採用「承包方式」辦理改建，未曾依

該獎勵辦法第 4 條之規定，採用「配套方式」、「

合建方式」等方式辦理。據國防部陳稱：「配套方

式及合建方式等，因不符市場機制及政府採購法，

迄今均未援引辦理。」惟經本院函請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回復表示：「配套方式似由

國防部將處分土地及興建住宅社區採配套方式招

標，投資人得標後需負責興建住宅社區，交與國防

部後，取得配套之處分土地所有權，諒屬變賣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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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興建住宅社區合併招標，其中由投資人負責興建

住宅社區交與國防部，屬政府採購法第 2 條所稱工

程採購。合建方式係由國防部提供土地，而由投資

人負責興建住宅社區，於建造完工後，取得部分之

房屋及其基地所有權。爰本作業方式係以提供土地

供興建做為所分得房屋之對價，應適用政府採購法

。」足證該等改建方式仍適用政府採購法。又眷改

條例施行後，經建會曾建議提供多樣性興建方式，

以加速辦理眷改作業；國防部於 99 年 11 月 18 日

約詢後補充資料稱，該部雖已參考經建會之建議，

訂定上開「獎勵民間參與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投資興

建住宅社區辦法」，嗣後考量改建興建財源、土地

分部區位、專業法規不足、經濟環境變遷及建商公

司意願低落等不確定因素，未採公開徵求投資人引

進民間資金辦理改建，僅續採運用眷改基金之傳統

發包興建方式辦理。由於未引進民間資金，致增加

基金負擔，且規劃興建住宅社區 54 處，迄 99 年 1

0 月底止，尚有 16 處(13 處興建中、1 處待發包及

2 處規劃中)共 6,015 戶（臺北市「九號基地」尚未

規劃戶數）未完成興建，執行效能不彰，其情如下

（臺北市「懷仁新村」及「九號基地」遭占用中，

前者正訴訟中）： 

項次 基地名稱 
興建戶數 興建年度 預定完

工日期 
金額(千元) 

執行 

情形 住宅 店鋪 預定 實際 

1 宜蘭縣縣政中心 550 38 94 98 100.01 2,380,900 興建中 

2 臺北市復華新村 168 13 94 97 100.05 907,000 興建中 

3 臺北市新和新村 266 23 94 97 100.12 1,337,000 興建中 

4 臺北市慈光五村 106 1 94 98 102.04 498,800 興建中 

5 臺北市樂群新村 256 14 94 99 101.11 1,008,000 興建中 

6 臺北市政校後勤區 176 10 94 99 102.08 767,800 興建中 

7 臺北縣莒光新村 160 2 94 97 100.03 729,000 興建中 

8 臺北縣復興新村 316 1 94 96 100.04 1,365,902 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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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竹市貿易二、八村 644 18 94 98 100.03 2,760,569 興建中 

10 臺南縣湯山新村 340 9 94 97 100.02 1,364,800 興建中 

11 臺南縣二空新村 788 33 94 96 100.06 2,418,960 興建中 

12 

高雄縣鳳山眷區 (99

年 12 月 25 日起已與

原「高雄市」合併改

制為「高雄市」) 

1,363 67 94 97 100.12 6,330,000 興建中 

13 屏東縣崇仁新村 310 4 94 99 102.06 1,047,800 興建中 

14 屏東縣共和新村 236 9 94 99 102.11  - 待發包 

15 臺北市懷仁新村 92 2 94 - - - 規劃中 

16 臺北市九號基地 - - - - - - 規劃中 
 

(四)綜上，國防部辦理眷改作業，雖於 86 年 12 月 17

日即訂定發布「獎勵民間參與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投

資興建住宅社區辦法」，提供配套方式、合建方

式、承包方式等多樣性之興建方式，俾加速辦理

改建作業及減輕眷改基金負擔，惟執行迄今 14 餘

年，國防部僅一昧以處分土地及融資方式，挹注眷

改基金以傳統工程發包方式辦理興建，卻未善用其

他獎勵民間參與投資興建住宅，且誆稱係因不符市

場機制及政府採購法與建商公司意願低落等未符

實情之理由，而未引進民間資金辦理改建，肇致眷

改基金負債更為嚴重，且規劃興建住宅社區 54 處

，尚有 16 處未完成，其中仍有待發包 1 處及遭占

用中 2 處，較預定期程落後 3 年，其執行效能不彰

，顯有未當。 

六、國防部眷改工作執行進度延宕，部分興建工程未能於

計畫期程內完成發包，致遭逢營建物價上漲，徒增興

建費用 43 億餘元，確有可議。 

(一)查國防部於 86 年 12 月 23 日令頒「國防部老舊眷

村新建工程住宅社區規劃設計原則」，作為辦理眷

改計畫之規範；該住宅社區規劃設計原則二、(一)

第 6 點規定，工程造價每坪不超過每坪 6 萬元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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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若有特殊原因，經評估後按核定之調整方式檢

討。又眷改計畫自 86 年度開始執行（85 年 11 月 4

日行政院核定），原預定於 91 年度前興建 54 處基

地，惟眷改工作執行績效不彰，進度持續落後，預

定完成期程展延 2 次，第 1 次展延至 98 年度，第 2

次再展延至 102 年度，執行迄今已達 14 餘年，期

間營建物價亦有波動。據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營建

工程物價指數，於眷改計畫原預定執行期間(86 年

至 91 年)，營建物價穩定，指數介於 75.62 至 77.

52 之間，眷改工程若按原訂計畫執行完畢，當不致

遭逢營建物價上漲及預算不足之窘境，惟自 93 年

度起，營建物價指數上漲至 92.6，97 年度更漲至 1

24.25，其歷年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如下表所示： 
年度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年指數 75.62 77.5 77.06 76.69 75.92 77.52 81.14 92.6 93.24 100 109 124.25 113.24 

年增率% 2.07 2.49 -0.57 -0.48 -1 2.11 4.67 14.12 0.69 7.25 9 13.99 -8.86 

 
(二)復查 94、95 年間，受國內營建物價高漲及眷改工

程預算不足等因素影響，致眷改工程發包多次流標

。國防部針對工程造價，於 95 年 10 月 17 日「國

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5 次委員會議

決議，工程造價可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

冊」編列經費，並於 96 年 8 月 16 日以國防部昌易

字第 0960015829 號令頒修訂「國防部老舊眷村新

建工程住宅社區規劃設計原則」，放寬臺北市「復

華新村」等 15 處之改建工程造價。經查國防部自 9

6 年 8 月 16 日放寬工程造價後，臺北市「萬隆營區

」等 13 處改建工程之發包工程造價，即超出原規

定每坪 6 萬元，其中臺北市「復華新村」每坪造價

更高達 8 萬 9 千餘元，該 13 處改建工程計增加公

帑支出 43 億 8 千餘萬元，如下表所示(金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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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項
次 縣市 基地名稱 決標時間 工程契約金額 

總樓地板 
面積(坪) 每坪造價 

每坪造價超過 
6 萬元工程金額 

1 臺北市 萬隆營區 95.11.07 458,800,000 6,128 74,875 91,145,440 

2 臺北市 崇德隆盛新村 95.11.29 1,950,480,000 30,572 63,799 116,139,600 

3 臺北縣 安邦新村 96.09.21 1,073,209,500 14,970 71,691 175,009,500 

4 臺南縣 湯山新村 96.11.19 1,364,800,000 18,330 74,456 264,982,000 

5 臺北縣 莒光新村 96.12.20 729,000,000 8,858 82,299 197,522,340 

6 新竹市 貿易二八村 97.05.15 2,760,568,988 39,086 70,628 415,399,988 

7 臺北市 復華新村 97.05.28 907,000,000 10,106 89,745 300,618,400 

8 高雄縣 鳳山眷區 97.06.20 6,330,000,000 76,213 83,056 1,757,200,200 

9 臺北市 新和新村 97.09.18 1,337,000,000 15,029 88,960 435,246,200 

10 宜蘭縣 縣政中心 98.04.30 2,380,900,800 33,386 71,313 377,715,600 

11 臺北市 慈光五村 98.10.19 498,800,000 7,727 64,556 35,199,980 

12 臺北市 樂群新村 98.10.27 1,008,000,000 15,903 63,385 53,836,200 

13 臺北市 政校後勤區 99.07.09 767,800,000 10,060 76,326 164,229,400 

總     計 4,384,244,848 

(三)綜上，國防部於 86 年 12 月 23 日令頒「國防部老

舊眷村新建工程住宅社區規劃設計原則」，規定工

程造價以每坪不超過 6 萬元為原則；惟眷改計畫自

86 年度執行迄今，由於眷改工作之執行績效不彰，

造成部分眷村改建工程未能於眷改計畫 86 年至 91

年原定時程之物價穩定期間完成發包，除未能適時

解決老舊眷村居住、生活環境不佳等問題外，更因

遭逢 93 年度起營建物價上漲，致廠商無意願投標

而使興建工程流標，經國防部配合放寬 15 處改建

工程之每坪興建費用後，計有 13 處改建工程之每

坪興建費用超出原設計原則規定之每坪 6 萬元，其

增加公帑支出 43 億 8 千餘萬元及眷改基金之負擔

，確有可議。 

七、國防部於法律尚未修訂前，逕將總政戰局眷改業務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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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至軍備局，且移編後眷改工作權責不清及流程規劃

未當，又眷服處人力及專業不足，致眷改工作執行窒

礙，確有違失。 

(一)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4 條規定：「下

列機關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其餘機關之組織以命令

定之：一、一級機關、二級機關及三級機關。二、

獨立機關。前項以命令設立之機關，其設立、調整

及裁撤，於命令發布時，應即送立法院。」依 91

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組織

條例」第 3 及第 4 條分別規定：「本局掌理國軍政

治作戰下列事項：…六、眷村改建政策之企劃及督

導事項。…」及「本局設下列單位，分別掌理前條

所列事項，並得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五、軍眷

服務處。…國防部得視軍事需要，在本條例所定員

額內，就前項單位核定酌減，或增設其他必要單位

。」並據該組織條例第 10 條之規定，於同月 27 日

訂定「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辦事細則」(97 年 1 月

4 日廢止)，其第 8 條規定眷服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軍眷村服務、改建政策之規劃及督導事項。

二、舊制國軍老舊眷舍重(遷)建、修繕政策之規劃

及督導事項。三、軍眷住宅公用合作社業務協調及

督導事項。四、新制眷村改建法令研修、綜合企劃

、營建管理、工程規劃、不動產管理、監察(政風)

、主計之規劃及督導事項。五、官兵基金貸款購宅

之規劃、督導及執行事項。六、國軍眷舍(籍)管理

之督導事項。七、國軍軍眷(眷村)服務、宣教、救

(慰)助、典型選拔表揚、座談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事項。八、其他有關軍眷服務事項。」爰總政戰局

設眷服處負責眷改工作，並編成綜合企劃科、營建

工程管理科、不動產管理科、主計科及監察科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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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期以單一作業窗口與簡化流程之聯合作業方式

辦理眷改業務。復據國防部陸軍/海軍/空軍/後備/

憲兵司令部辦事細則第 7 條規定：「政治作戰部掌

理下列事項：…九、軍眷服務、老舊眷村改建、遷

建、修繕工作之規劃、協調及督導…。」又 93 年 5

月 14 日國防部修正發布「國軍軍眷業務處理作業

注意事項」，總政戰局主管眷舍分配、管理、修繕

、維護、改(遷)建與眷村組織管理等政策，而國防

部軍備局、軍事情報局及各軍種，則主管眷舍分配

之核定、管理、修繕、維護、改建、遷建及眷村(

舍)管理。 

(二)查國防部主管眷改政策、改建計畫、土地運用計畫

、新建住宅規劃設計及興建等業務；各軍種則負責

執行眷改政策及改建計畫、土地管理維護、配合新

建住宅之規劃設計及興建事項、選派各眷村代表設

置聯建小組、定期召開會議參與協助各項事宜，有

關原眷戶及違占建戶資格清查、改建意願調查、各

項會議通知、房舍補償查估作業、各項輔(補)助款

繕報、抽籤交屋作業等事項。詎國防部前部長李傑

逕於 94 年 11 月 23 日交辦軍備局接辦總政戰局眷

改工程及土地處理業務，期以專業分工方式，加速

眷改任務之遂行。其後眷改業務之移編情形： 

１、94 年 12 月 22 日眷服處提出改隸規劃之簽呈，該

處營建工程、不動產管理及眷改基金等業務，擬

以業務重疊方式辦理交接，經李部長於 95 年 1

月 4 日批示「閱」。 

２、95 年 2 月 7 日總政戰局以勁勢字第 0950001713

號令頒「軍備局、主計局承接總政治作戰局眷改

工程、基金業務」指導計畫，眷服處營建管理科、

不動產管理科及監察科與前二科相關業務，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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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業管，而眷改基金、特別

預算則移由國防部主計局列管，移編人員共 63

員（軍備局 48 員、主計局 15 員）；陸軍營建管

理及不動產業務，隨承辦人員移轉工兵署(組)，

其他軍種移交後勤署，移編原則及期程同眷服處

方式辦理；檔案不隨改隸移轉，軍備局、主計局

依正式借調程序借調；辦公處所俟 95 年 7 月 1

日定編後，依隸屬單位規劃遷移。 

３、95 年 2 月 16 日至 4 月 30 日眷改業務以「業務重

疊方式」運作。5 月 1 日眷服處第 1 次組織移編，

將所屬 5 個科，依眷戶管理、營建工程、不動產

管理、基金管理等屬性，將人員與業務分別改隸

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及採購中心（營建工程、不

動產管理）、國防部主計局（基金及特別預算管

理）及總政戰局（眷戶管理）等 3 個單位，然因

作業流程更顯複雜與困難，眷戶不斷投訴各項權

益延宕受損。復經檢討，再將總政戰局綜合企劃

科、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主計局等人員，再改

編至軍備局局本部之工程營產處及主計室；自 95

年 7 月 1 日起，眷服處相關業務暨員額正式移編

軍備局。 

４、96 年底第 6 屆立法委員任期結束，「國防部組織

法」未完成審議，並退回國防部，由於「軍備局

組織條例」第 3 條所定該局掌理之事項，並無辦

理眷改之業務，依國防部前部長李天羽指示，遵

「依法行政」之原則，重新檢討該法相關業務與

單位回歸法制面。97 年 1 月 1 日起，未通過修法

程序之單位先調整回原組織架構，眷服處亦調整

回總政戰局，回復移編前之原有作業機制；惟處

長由少將降編為上校職缺，形成處長、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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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科科長及部分參謀皆為上校之違常現象，不

利眷改業務之執行及與各機關之協調工作。 

(三)復查前揭眷改組織移編初期，國防部同步實施「承

參服務國防部滿 4 年頇回軍」政策，致相關承辦人

員之協調連繫及作業方式產生嚴重脫節，並造成土

地騰空後未及時辦理送估事宜，且該部亦無法完整

查考土地騰空後未於 6個月內移請國產局辦理標售

之原因。另國防部陳稱眷改業務移編軍備局期間之

問題：「因軍備局原執行任務均與眷改業務無關，

所屬工營產處與轄管之工程營產中心，均為國軍軍

事工程及營產政策制定、執行之專業單位，係執行

免建照之軍事用途建物，與執行土地開發、申辦建

照興建住宅大為不同；且該局各級主管均無眷改工

作之實務經驗或概念，對於任務之推動實有困難。

人的問題是眷改之重要因素，又由於將原有眷服處

5 個科人力，分別編入不同單位，在事權協調與處

理上，不但未能加速作業，反徒增協調與公文往返

之時間，亦造成管控機制整合不易。對於軍種及列

管單位人力移轉後，工程人力移至地區工營處，政

戰人力移各軍種後勤單位，致新接單位及部分新接

後勤人員於不諳法令等因素下，造成部分作業延宕

，亦衍生基層人員回答眷戶所提問題發生錯誤等爭

議，如當時交屋之 4 處改建基地（臺北縣「陸光二村

」、新竹市「第一村」、臺中市「大鵬三村」、嘉義

市「建國一五六村」）之眷戶貸款作業未能於期限完

成，衍生部分眷戶自備款無法回收等情形，並遭監察

院糾正在案。又國防部或直屬單位任期屆滿 4 年，

即頇返回軍種單位任職，更加劇資深專業人員之離

退流失，且移編期間人員異動頻繁、組織作業紊亂

，影響眷改業務遂行甚鉅。」於本院約詢時亦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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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服處人員移編軍備局，確為眷改計畫執行延

宕之部分原因；眷改業務當時移編軍備局之出發點

，係考量軍備局之專業人員較多；另 4 年回軍之政

策，造成有經驗者又要回軍，此兩政策併同執行時

，相互協調及配合不夠完整。」 

(四)再查國防部為利眷改人力之管用，於 98 年 5 月 1

日以國政眷服字第 0980005788 號令頒執行「國軍

老舊眷村改建計畫」人事管制運用規定，後續眷改

人力由該部統籌調配，同時建立幹部績序名簿管控

人員之離調職，惟聘雇人員無法強制管控。又為眷

改業務之傳承，總政戰局於同月 28 日以國政綜合

字第 0990007031 號令核定眷服處列入專業幕僚單

位，不納入 4 年頇交流回各軍種。惟眷服處編制員

額軍職 59 員、編制內聘雇 2 員、特約聘雇 74 員(

眷改基金聘雇)，合計 135 員；迄 99 年 10 月 31 日

止，眷服處之實際員額為軍職 46 員、編制內聘雇 1

員、特約聘雇 43 員，合計 90 員，缺額 45 員，編

現比 66.67％，缺員均為營建管理及不動產管理之

重要職缺，且並無土地開發及都市更新等專業人員

；眷服處陳稱：「受未來眷改工作之末期，將面臨

餘戶逾保固期之修繕，又交屋進住後，社區藉各種

管道提出額外之訴求時，將無多餘人力與相關法令

依據因應處置。面對軍職專業人員補充受限，聘雇

人員陸續離職而無法補充等情，又政策改變及陳情

、訴訟案件不斷增加，工作環境持續惡化，恐造成

無法圓滿達成目標。」另依行政院 98 年 7 月 22 日

院臺防字第 0980046898 號函示改建工程展延至 10

2 年前完成，眷服處將於 102 年底裁撤，僅留置 4

員至總政戰局政戰綜合處協助處理眷改事務。 

(五)綜上，總政戰局設眷服處，並編成綜合企劃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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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管理科、不動產管理科、主計科及監察科等

5 科，負責眷改政策、改建計畫、土地運用計畫、

住宅規劃設計及興建等業務，與督導各列管軍種司

令部政治作戰部執行眷改相關作業等事項。詎國防

部前部長李傑於相關組織法等法令尚未修訂前，逕

於 94 年 11 月 23 日交軍備局接辦總政戰局之眷改

工程及土地處理業務，初期將部分業務改隸軍備局

及主計局等單位執行，然因缺乏整合單位，跨多屬

性之案件因無統合單位，眷改工作自計畫至交屋、

保固等作業，分由總政戰局主計室、眷服處及軍備

局工程營產中心、採購中心等單位辦理，事權分隸

，且檔案不隨改隸移轉，造成權責不清及時程延長

等情，致生怨懟，其眷改作業更為窒礙難行；又於

95年 7月 1日起將眷服處相關業務暨員額正式移編

軍備局，惟仍影響各軍種支援人力辦理騰空眷村土

地及地上物拆除作業、政戰人員擔任聯繫協調工作

之意願，影響眷改業務遂行甚鉅；國防部當時並執

行承參服務國防部 4 年頇回軍政策，致相關業務產

生嚴重脫節，部分已騰空土地因而延誤送國產局辦

理標售；嗣因「國防部組織法」於立法院未完成審

議，眷服處人員及業務復於 97 年 1 月 1 日後調整

回總政戰局，回復原有作業機制。組織調整係屬「

法律保留」事項，應由立法機關決定，斷非任由國

防部逕行決定之，且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0 號

解釋理由書略以：「蓋基於法治國原則，縱令實質

正當亦不可取代程序合法」，然「軍備局組織條例

」第 3 條所定該局掌理事項，並無辦理眷改之相關

工作，國防部在未修正相關組織條例之前，即先行

將眷改業務移編軍備局，並無法源依據，罔顧程序

正義，且移編期間更造成眷改工作權責不清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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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致執行窒礙及眷戶怨懟，顯見國防部眷改業

務移編之規劃未盡審慎周詳，實有違失；又眷改業

務移回眷服處之後，該處人力及專業不足，難以因

應未來之眷改工作，國防部亦應檢討改進。 

八、國防部眷改工作各列管軍種單位未於規定期程內辦

妥眷戶之 69.3％地價款及補助款清冊造報，又國防部

令頒清冊格式漏列補助款清冊，且未全般管控作業期

程及蒐整工作，除延宕長期墊款轉正外，亦影響輔助

款預算之執行及改建業務結案期程，洵有未當。 
(一)按眷改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原眷戶享有…由

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同條例第 20 條

第 1 及第 2 項規定：「原眷戶可獲之輔助購宅款，

以各直轄市、縣(市)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

村土地，依國有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

之六十九點三為分配總額，並按其原眷戶數、住宅

興建成本及配售坪型計算之。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

以上者，原眷戶無頇負擔自備款，超出部分，撥入

眷改基金；未達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原眷戶自行

負擔。」及「前項原眷戶自行負擔部分，最高以房

地總價百分之二十為限，其有不足部分，由眷改基

金補助。」又會計法第 51 條規定：「…原始憑證

：謂證明事項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

。…」政府給與原眷戶輔助購宅款，應造具結報支

出款項之原始憑證。 

(二)國防部為辦理納入眷改條例改(遷)建眷村眷戶各

項輔(補）助款核發作業有所依據，於 86 年 11 月

28 日以祥祉字第 12055 號令頒「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各項輔(補)助款結報作業要點」，依該作業要點二

、輔助購宅款…(一)作業方式：「國防部於改建基

地完工決算後，依區位、坪型(不訂樓層指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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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戶房地總價、基地改(遷)建眷村眷戶輔助購宅

坪型總數、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當期可計

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百分之六十九點三地價款等

三項數據，由各改(遷)建眷村列管軍種、單位依下

列公式據以計算眷戶各項輔(補)助款數額。…」及

(二)列管軍種、單位應造報：「1.○軍新制國軍老

舊眷村遷建『○○改建基地』原眷戶各項輔(補)助

款人員領款清冊(下稱原眷戶各項輔購款清冊)；國

防部核定各戶總價等 3 項數據後，各列管軍種單位

於 2 週內造報國防部)。2.○軍新制國軍老舊眷村

遷建『○○改建基地』原眷戶結報土地六十九‧三

地價輔助購宅款人員清冊(下稱 69.3％地價款清冊

，為結報支出款項之原始憑證；國防部核定原眷戶

各項輔購款清冊後，各列管軍種單位於 2 週內報國

防部)。3.○軍新制國軍老舊眷村遷建『○○改建

基地』原眷戶結報輔助購宅補助款(下稱補助款清

冊，為結報支出款項之原始憑證；國防部核定原眷

戶各項輔購款清冊後，各列管軍種單位於 2 週內報

國防部)。」爰國防部於改建基地完工決算後，提

供各戶房地總價、輔助購宅坪型總數及土地現值總

額 69.3％地價款等 3 項數據，據以計算眷戶各項輔

(補)助款。然前揭各項清冊造報工作，係由鄰近眷

村之輔導支援單位執行，各軍種單位負責督導辦理

；截至 99 年 10 月底止，已完工交屋遷購改建基地

及國(眷)宅者，計有 71 處 48,510 戶，除基隆市「

海光一村」及臺中市「和帄新村」外，其餘基隆市

「光華國宅」等 69 處，均已逾各項清冊之造報期

程，且清冊仍未造報完成；經查各軍種單位造冊率

為：「1.69.3％地價款清冊：軍事情報局 9 成以上

、海軍 7 成以上、聯勤 6 成以上、後備 4 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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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 3 成以上、空軍 2 成以上、憲兵 1 成以下，而

國家安全局僅造報各項輔(補)助款領款清冊，69.3

％地價款清冊未單獨造報。2.補助款清冊：除海軍

3 成以上，其餘均於 1 成以下。」惟眷改條例施行

迄今，國防部並未依該作業要點等規定，於原眷戶

獲得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時，管制辦理支出補助款

項之原始憑證造報作業，審計部前於 94 年 11 月已

函請國防部研訂具體因應措施並妥為處理，惟各列

管軍種單位竟以承辦人力不足、人員更迭頻繁、組

織調整及不諳法令等因素為由，並未為落實管制造

報補助款項清冊之作業。 

(三)復查國防部負責規劃及督導各軍種單位於規定期

限內造報原眷戶各項領款清冊，並辦理清冊審查、

保管、撥款及眷改基金長期墊款轉正作業。該部為

能管制辦理領款及結報作業，復於 93 年 10 月 1 日

以勁勢字第 0930014108 號令頒「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各項輔(補)助款結報領款清冊格式」，結報領款

清冊自 93 年 9 月 16 日起，一律援用新訂「結報領

款清冊格式」，該部前於 86 年 11 月 28 日令頒之

相關結報表冊，並即停止適用；上揭新訂「結報領

款清冊格式」包括：「原眷戶各項輔(補)助款領款

清冊」、「原眷戶輔助購宅款領款清冊」、「原眷

戶結報土地 69.3％輔助購宅款領款清冊」，惟竟漏

列「原眷戶補助款清冊」，致 93 年 9 月後已造報

呈核清冊中，部分眷村並未造報該補助款清冊。又

眷服處綜合企劃科僅保管已造報之 69.3％地價款

清冊，補助款清冊則未彙整管制，無法確知造報情

形。復經總政戰局提供清冊結報情形一覽表，截至

99 年 10 月底止，眷戶遷購之住宅計有臺北縣「健

華營區」71 處共 48,488 戶，惟漏列雲林縣「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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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遷購該縣「斗中國宅」1 處 22 戶，故眷戶遷

購住宅實為 48,510 戶，竟與眷改基金帳列長期墊

款總戶數 50,934 戶不符；且與空軍提供列管眷村

原眷戶數與清冊結報情形一覽表核對，計有基隆市

「成功新村」等 73 村不符，對於不符情形，眷服

處表示因事涉複雜，尚頇時間釐清。另依各軍種單

位提供已造報 69.3％地價款及補助款清冊，計有臺

中市「陸光七村」等 57 處 5,113 戶，未列於總政

戰局提供之清冊結報情形一覽表內；審計部於 98

年下半年查核各軍種單位各項清冊呈報國防部之

執行情形，經查係由眷服處綜合企劃科之縣市承辦

人收辦審核後，移交專人保管，惟據清冊保管人稱

，縣市承辦人並未辦理移交，是否隨文歸檔或縣市

承辦人留存，則無法得知。另截至 99 年 10 月底止

，已有臺北市「七虎新村」等 10 處眷村土地陸續

於 94 年至 97 年度處分完畢，其中臺北市「忠勇雨

後新村」、臺北縣「安和新村」、臺南縣「精忠二

村」及臺東縣「岩灣新村」等 4 處，應結報 69.3

％地價輔助購宅款為 15 億 168 萬餘元，其眷村土

地分別於 96 年 7 月及 10 月、97 年 11 月及 12 月處

分完畢，惟囿於 69.3％地價款清冊尚未造報，致無

法辦理輔購款結報，延宕眷改基金長期墊款轉正、

輔助款預算之執行及改建業務結案期程。 

(四)綜上，政府輔助原眷戶購宅款及眷改基金補助款，

係眷改條例第 5 條第 1 項明定原眷戶享有之權益，

故於眷改特別預算及眷改基金中，均列有補助原眷

戶之款項，該支出款項並應造具原始憑證。經查國

防部各列管單位，並未積極調整人力、落實業務交

接、強化專業知能及控管業務執行，復以各軍種未

積極輔導下級單位儘速辦理，致已完工交屋遷購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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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地及國(眷)宅之 71 處中，竟有 69 處均已逾造

報期程，各軍種單位之 69.3％地價款清冊及補助款

清冊之造冊率低落，清冊造報作業嚴重延宕。又國

防部於 93 年 10 月 1 日令頒「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各

項輔(補)助款結報領款清冊格式」，竟漏列「原眷

戶補助款清冊」，致其後各軍種單位遺漏補助款清

冊之造報，足見國防部修訂領款清冊造報作業之考

量未盡審慎周詳；且眷服處綜合企劃科僅保管 69.3

％地價款清冊，補助款清冊則未彙整管制，無法確

知造報實情；另總政戰局提供清冊結報情形一覽表

之總戶數，竟有部分眷戶漏未列，並與眷改基金帳

列長期墊款總戶數未符，且與空軍所提清冊結報情

形不符。輔助原眷戶購宅款及眷改基金補助款清冊

為公款支出之重要憑據，眷改條例施行迄今已逾 10

餘年，且配售住宅自產權登記之日起滿 5 年，得自

行出售、贈與或交換，若需補造清冊恐非易事。總

政戰局眷服處未全般管控清冊造報作業期程，並妥

為規劃清冊移交及保管作業，復國防部對修訂領款

清冊造報作業規定之考量未盡周延，所令頒之清冊

格式漏列補助款清冊，除衍生清冊造冊率偏低及保

管權責不明，延宕長期墊款轉正，並影響輔助款預

算之執行及改建業務結案期程，且未確實掌握各村

原眷戶數，管控作為闕如，洵有未當。 

九、國防部對眷改辦理過程所遇缺失及本院前糾正事項

，未切實檢討改進，致相關缺失重複發生，影響眷改

工作之執行效能，洵有未當。 

(一)查本院前於 88年 11月糾正行政院及國防部(88年 5

月派查)，認為眷改條例立法通過後，國防部未及時

調整眷改政策，相關配合法令窒礙難行者，並未適

時檢討修正，且眷改工作事前規劃與前置作業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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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與實際作業嚴重脫節，行政院亦未落實

管考，又眷改工作執行單位層次偏低，人員編制、

專業知能與管理效能不足。然由於眷改工作執行進

度持續落後，本院復於 93年 6月糾正國防部在案(92

年 9 月派查)，指出迄 92 年底止，眷改特別預算實

際收支實現數各為 531 及 504 億餘元，執行率僅為

11.86％及 11.25％，僅安置眷村數 124村，計 16,974

戶眷戶數，累積執行率為 26.12％；且未積極辦理

土地騰空作業，影響眷改之資金籌措及改建進度；

復委外代辦或自辦改建之工程案進度嚴重落後，相

關督管作為顯應切實檢討改進；眷改現狀與原眷改

計畫及特別預算已有極大落差，且執行問題重重、

進度嚴重落後；另總政戰局眷服處人員編制及專業

能力不足，影響眷改工作之推動；又本院於後續追

蹤國防部針對 93 年 6 月糾正案之檢討改進情形時，

除審計部於 99 年 3 月報請本院查處之缺失外，另發

現臺中市「陸光七村」改建工程，竟有「請求給付

物價調整款、給付防火門及硫化銅門設變更設計款

、追加鋼筋數量工程款、追加外牆面磚工程款、石

材品名不符」等各項爭議調解及民事訴訟，監造之

建築師擅自減作大量石材線板工項，且部分施作形

體與設計圖不符，承商及建築師卻未提報任何變更

設計程序，卻浮編追加石材帄板費用並提報第 41

次變更設計案，涉有承商偷工減料及建築師包庇承

商之情事。 

(二)復查本院第四屆監察委員於 97 年 8 月就任後，迄今

有關國防部辦理眷改工作之糾正案及函請檢討改進

案計有 5 案及 2 案，其內容略以： 

１、桃園縣「明駝一村」等 10 處眷改國宅：國防部

等單位未經縝密評估，即於 82 年起推動該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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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眷改國宅，致該等國宅興建數量遠高於需求；

復未確實考量國宅需求者之購宅意向及工程施

工品質不佳，致完工後，未獲具國宅承購資格者

青睞；又該等眷改作業費時過長，經濟效益偏

低，且其合建制度亦缺乏中止興建替代機制，在

該等國宅有滯銷之虞時，對尚未施工者，仍決定

繼續興建。因上開因素導致該等國宅完工後，嚴

重滯銷，自 86 年至 92 年陸續完工迄今，因長期

滯銷導致鉅額虧損及資金積壓。 

２、臺中市「大鵬新城」國宅：93 年 7 月 1 日竣工、

94 年 7 月 4 日取得使用執照及 9 月 29 日辦理交

屋，惟迄 98 年 2 月 5 日仍可見滅火器未設置、

出口標示燈破損故障等缺失。國防部為消防安全

設備之管理權人，竟任令消防設備缺漏 3 年餘，

枉顧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且該部以管委會未完成

組織報備為由，未及時辦理公共設施等之檢測及

移交事宜，復未將應進行檢測移交項目詳列清

冊，全面進行檢修，並逐項點交，致延宕移交。 

３、高雄市「自治新村」眷改基地：總政戰局、海軍

司令部及所屬有關單位，遲未依規定辦理違建戶

拆遷補償款之提存及後續追蹤事宜；而國防部既

未嚴予監督所屬確實依法於 94 年 6 月間，將違

建戶拆遷補償辦理提存，嗣又於 97 年 9 月 26 日

不實函復陳訴人該等補償款已辦理提存等語。 

４、高雄縣「商協、果協、宣武、嘉新」4 眷村：國

防部及陸軍於 79 年至 83 年間辦理該 4 村之整村

整建，然卻未經縝密規劃及妥適執行，任令眷戶

投入鉅資拆除重建，並擴充建築規模；復因政策

缺乏一貫性，致甫整建完工後之眷舍，又於 85

年間列入眷改計畫，徒耗公私資源。另於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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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3 年間拆除整建之該等 4 村，與眷改條例第 3

條第 1 項所稱 6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興建完成之

軍眷住宅有別，惟國防部未循其他適法程序處

理，即逕依該條例規定，將其列入眷改範圍。 

５、桃園縣「陸光二村」、新竹市「第一村」、嘉義

市「經國新城」及臺中市「大鵬新城」等 4 處眷

改基地：國防部訂頒有關眷改基地完工後之房地

配售等作業程序規範，竟規定先交屋後方辦理產

權移轉及貸款資料造報核定，程序倒置、管控機

制闕如，致後續作業窒礙延宕且糾紛不斷。又新

竹市「第一村」及嘉義市「經國新城」完工後，

因眷戶及民代要求以概算提前交屋，然因房地價

款無法確定，遲遲未能辦理貸款作業程序，亦未

擬具因應保全及加強管控措施，於 95 至 96 年間

仍逕予辦理產權移轉。迄 97 年底，該 4 處交屋

已逾 2 年，竟尚有高達 10 億餘元之鉅額房地尾

款仍未收回。 

６、臺北縣「陸光一村」新建工程（2 案）： 

(１)原預計於 88 年 5 月辦理發包施工、92 年 12 月

完工；86 年 12 月總政戰局因委託設計監造者

之遴選不慎，致設計監造者未及時代總政戰局

向主管機關申請環境影響評估之審可事宜，至

91 年 4 月始完成發包，前置作業耗時達 4 年 4

個月，較原定時程落後近 3 年；且該局未經審

酌率予同意變更應辦理事項，其後亦未依規定

詳實審查及於期限內辦理交屋。 

(２)國防部草率同意工程會 97 年 2 月 21 日調解案

(調 0960158 號)，該調解案中影響工期者尚有

非全然可歸責於設計建築師之因素，故國防部

向喻○○建築師事務所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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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不無瑕疵。 

(三)再查本案調查委員於 99 年 8 月 23 日及 9 月 16 至

17 日赴北、中、南部各眷改基地等處現場履勘，發

現履勘標的之缺失略以： 

１、臺北市「懷仁新村」眷改工程：礙於甲、乙基地

4 戶拆屋還地強制執行訴訟案及丙基地 2 戶占用

398-1 地號拆屋還地訴訟案，因結案期程難以預

期，影響後續工程之執行。 

２、臺北市「萬隆營區」眷改工程：因營建物價上揚，

歷經 17 次公開招標及 3 次調整預算後，方完成發

包，影響改建進度。復承商於 98 年 6 月 30 日完

成契約工項，因尚未取得消防核可及完成使用執

照變更，致無法辦理竣工及驗收作業。  

３、臺中縣「銀聯一村」土地騰空：因土地範圍內之

越界建築戶及違建戶，尚有 26 戶不同意配合辦理

拆遷補償作業，致土地遲遲無法騰空。又囿於行

政院「500 坪以上眷改大面積土地」限制標售政

策，除大里市公所撥用之土地範圍外（約占總面

積 10.21％），剩餘土地恐將長期閒置。 

４、彰化縣「太極新村」眷改工程：因受限服務費用

過低，無承商投標，歷經 4 次甄選，始於 94 年 2

月甄得專案管理廠商，且後續工程發包部分，歷

經 3 次流標，至 94 年 10 月 21 日始順利決標。又

因民眾陳情及交通安全考量，A 區地下室車道變

更進出方向，且本基地屬山坡地開發範圍，尚涉

水土保持計畫及雜項執照等，皆影響工程完成期

程。另因物價波動而增加工程款，眷戶紛以陳情

民意代表要求降價或減免物調款等訴求，致交屋

作業衍生窒礙。 

５、高雄縣「勵志新城」餘宅過高：「勵志新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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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遷建「樂群村」及「明德新村」等 2 村，「樂

群村」原眷戶雖已通過改建門檻，惟均領取輔助

購宅款，另「明德新村」原眷戶仍未達法定同意

改建戶數門檻，遂依法不辦理改建，致「勵志新

城」有餘宅數過高之情形。 

６、高雄市「自治新村」眷改工程：95 年 6 月 1 日工

程依約開工，同月 11 日統包商即以基地房舍未拆

除報停工；又因高雄市政府計畫於本基地西側興

建台 17 號道路，而暫停核發各街廓之建築執照，

經總政戰局與該府多次折衝與協調後，始獲同意

以兩階段方式，進行各街廓之建照審查與核發作

業。另有 4 處街廓之違建戶未拆遷，開工日期展

延，嗣 98 年 1 月 20 日總政戰局召集街廓處理討

論會，並決議停建。 

７、屏東縣「崇仁新村」眷改工程：本基地原依據眷

戶之法院認證需求戶數，計規劃興建 901 戶，惟

受屏東縣政府都市設計審議 3 次主張量體過於龐

大，而未能通過審議；國防部於 97 年 9 月 1 日起

配合辦理眷戶變更選項作業，以降低需求戶數。

經重新認證後，需求戶數降為 307 戶，並調整興

建 320 戶，始通過第 4 次都市設計審議，嗣於 98

年 12 月 10 日取得建造執照。 

(四)綜上，本院分別於 88 年 11 月糾正行政院、國防部

及 93 年 6 月糾正國防部在案，指出國防部辦理眷改

工作執行率持續低落，且有未及時調整眷改政策、

未積極辦理土地騰空作業、委外代辦或自辦改建之

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執行單位層次偏低及人員編制

與專業能力不足等情。眷改工作除涉及眷改政策、

改建計畫、土地管理維護及送估外，遷改建作業更

涉及眷改資料蒐集、眷戶意願整合、土地會勘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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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工程發包及履約督導、結算、驗收、

交屋、保固修繕、陳情訴訟及眷戶相關房租補(補)

助款項發放等工作，國防部暨所屬單位執行眷改工

作所需面對之工作態樣繁雜，任務倍為艱辛，殊值

肯認。然本院第四屆委員就任迄今有關眷改之糾正

案及本案調查委員赴各眷改基地現場履勘所發現之

缺失，包含：規劃戶數不當致餘戶過多、預算不足

而工程招標多次流標、完工後房地配售等作業程序

規範不當、產權移轉程序未當、規劃設計不當而頇

變更設計並延宕工程、完工後消防等設施未完備、

設計監造者遴選不慎、違占建戶未積極處理致無法

如期騰空土地、與地方政府未妥善協調致影響工程

時程等問題。國防部對於辦理眷改業務所遇缺失，

仍未切實檢討並積極尋求改進方法，致同一缺失重

複發生，甚有同一眷村(臺北縣「陸光一村」)於 98

年 7 月至 99 年 8 月間遭本院兩度調查，並予函請檢

討改善及糾正在案；國防部執行眷改工作所生之各

項缺失，影響眷改計畫之執行效能，洵有未當，殊

值澈底檢討改進。 

十、國防部未依行政院核定眷改計畫修正期程之意旨執

行償債事宜，且迄未研提土地處分及償債計畫，竟令

所屬依原提報之「102 年完成改建工程，106 年前完

成土地處分及償債事宜」辦理，顯有違失。 

(一)查原眷改計畫期程經行政院核定於 86 年至 94 年間

執行，計興建住宅社區 161 處、住宅 93,130 戶，

並價售予原眷戶、老舊眷村內違占建戶及中低收入

戶。由於國防部執行眷改計畫延宕，93 年 9 月 7 日

行政院(秘書長)以院臺防字第 0930041174 號函同

意該部所提之第 1 次修正眷改計畫，改建業務及土

地處分展延至 98 及 102 年度止。然因眷改期程持



 45 

續落後，眷改工程預定於 102 年始能完成，復加計眷

戶完成安置交屋、原眷戶及違占建戶搬遷公告、舊有

房舍拆除、函請國產局辦理土地估價及標售作業、得

款繳庫及產權移轉、結報、部分占用戶涉訟爭議處理

等事項，故國防部於 98 年 4 月 9 日復以國政眷服字

字 0980004559號函行政院提出眷改計畫修正草案(

第 2 次)，將改建業務及土地處分展延至 102 及 106

年度止；行政院於 98 年 7 月 22 日以院台防字第

0980046898 號函復表示，照經建會審議結論辦理，

其審議結論略以：「有關土地處分業務是否有必要

展延至 106 年，建議國防部另行研提土地處分及償

債計畫陳報行政院，並加強土地處分，確實於 100

至 103 年分年償還借款，以免日後增加國庫負擔。

」惟國防部仍於 98 年 9 月 18 日以國政眷服字第

0980012969 號令頒「102 年完成改建工程，106 年

前完成土地處分及償債事宜」之目標，且仍未研提

土地處分計畫及償債計畫陳報行政院。目前眷改工

程基地計有 54 處，其中基隆市「海光一村」等 38

處已完工交屋，臺北市「復華新村」等 13 處施工

中，屏東縣「共和新村」預計於 100 年 2 月發包；

另臺北市「九號基地」因無法於期限內完成違建戶

排除訴訟作業，將檢討不予開發，原計畫遷建之原

眷戶改遷「樂群新村」改建基地；而臺北市「懷仁

新村」因礙於違建戶排除訴訟仍未定讞，恐影響開

工作業，將俟訴訟結果研議是否續行興建或以其他

方案替代。國防部於本院約詢時陳稱：「目前僅餘

3 處基地尚未發包，預計可於 102 年完成興建工程

；但在工程完成後，始可安置眷戶、騰空土地，再

處分土地，未來償債與土地處分情形，會視情況，

再予行政院協商確切完成時程。99 年 11 月 5 日已



 46 

將第 3 次修正計畫再報行政院。因大面積土地未能

處分，償債計畫難以安排，所以修正計畫未能即時

陳報；修正計畫未與行政院事先協調，致延宕提送

時間，確應檢討。」 

(二)依眷改條例第 22 條之規定，原眷戶未逾三分之二

同意改建之眷村，應於本條例 98 年 5 月 12 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後 6個月內(該修正條文於 98年 5月 27

日施行)，經原眷戶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向國防部

申請辦理改建說明會，未於期限內依規定連署提出

申請之眷村，不辦理改建；國防部辦理改建說明會

應以書面通知原眷戶，於 3 個月內取得三分之二以

上之書面同意及完成認證，始得辦理改建；對於不

同意改建之眷戶，依第 1 項規定辦理(逕行註銷其

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收回該房地)；但未

於 3個月內取得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完成認證之眷

村，不辦理改建；經國防部核定不辦理改建之眷村

，依第 1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辦理都市更新時，

原眷戶應由實施者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拆

遷補償或安置，不得再依本條例之相關規定請領各

項輔(補)助款。故原眷戶未於 98 年 11 月 28 日前

，經二分之一以上連署申請辦理改建說明會，或未

於說明會後 3個月內取得原眷戶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改建或完成認證，法律明定均不辦理眷改。然目前

僅高雄市「自強新村」及高雄縣「明德新村」等兩

村未同意改建，前者之眷戶因考量眷村所在地環境

便利，其房舍屬日式建築並曾自費修繕房舍，而不

願配合搬離現址，後者則因該村屬早年配合軍方整

村整建之眷舍，房建物現況佳，眷戶考量後續可向

財政部爭取承租承購權益，故多數不配合辦理改建

。然對於不辦理改建之眷村，其中願意參與改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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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眷戶，並無相關法令可另予安置，若又未依「都

市更新條例」辦理更新者，將於眷改條例廢止後，

由國防部依「國有財產法」第 33 條及其施行細則

第 27 條之規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並騰空點還國

產局接管；同時由國防部或列管軍種單位通知限期

點還房舍及土地，逾期不點還者，將循法律訴訟程

序辦理，且一併請求不當得利。 

(三)綜上，行政院於 98 年 7 月 22 日核復國防部第 2 次

眷改計畫修正草案時，乃建議國防部另行研提土地

處分及償債計畫陳報行政院，並加強土地處分，確

實於 100 至 103 年分年償還借款；惟該部竟仍令頒

「102 年完成改建工程，106 年前完成土地處分及

償債事宜」之目標，顯與行政院核復內容有所出入

，且迄今尚未研提土地處分計畫及償債計畫，以減

省國庫負擔，顯對行政院之函示置若罔聞，顯有違

失；又 98 年 10 月起受大面積土地限售政策影響，

而無法處分大面積及精華區之眷改土地，眷改計畫

勢必再度延宕，國防部並未適時提送修正眷改計畫

；又眷改計畫已兩度展延，目前眷改工程尚有 16

處未完工，較預定期程落後 3 年，其執行效能不彰

，國防部允應積極管控進度、排除障礙，以求如期

完成；另行政院核定之第 2 次眷改計畫修正案，預

定眷改工程結束期程為 102 年，距今僅餘 3 年，屆

時眷改條例廢止後，高雄市「自強新村」及高雄縣

「明德新村」等兩村未同意改建之原眷戶不配合搬

遷、安置與訴訟等問題，勢必引發多方陳情，允宜

及早妥擬對策以為因應。 

十一、陸軍未俟臺北市「木柵營區」違建戶完全排除，即

委由國軍軍眷住宅公用合作社興建，致違建戶未能及

時排除而解約，徒增先期規劃費等成本；又總政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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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行將九成餘之新建眷舍，配售有眷無舍官兵，與行

政院函示意旨未合，且「木柵眷舍」之原眷戶僅 9 戶

，其興建之必要性尤值商榷；另陸軍逕以將官級之大

坪數規劃興建，並未兼顧有眷無舍官兵之需求，皆有

未當。 

(一)查臺北市「木柵營區」坐落於文山區木柵段 3 小段

353、362 地號等 2 筆國有土地，係陸軍列管之空置

營地，屬舊制眷改 78 處改建基地之一，惟至今尚

未完工交屋。國防部前於 73 年 2 月 10 日函請行政

院准列不適用營地處理，得款支應老舊營舍整建，

經財政部邀集有關機關會商後，同意變更為非公用

財產，交由國產局依法處理；嗣因國有土地暫停標

售處理，國防部於 80 年 9 月 17 日函請行政院准變

更為讓售該部自建眷宅，經財政部與有關機關會商

後，行政院於 82 年 5 月 24 日准予讓售國防部自建

眷宅，並改依「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詴辦期間作業要

點」(舊制眷改)之規定辦理，另同一街廓內同小段

364 地號國有土地，亦併同 353 及 362 地號土地，

專案讓售該部核定之有眷無舍官兵。85 年 2 月 5 日

眷改條例公布施行(新制眷改)，國防部為加速新制

眷改工作，採「輔導眷戶遷購國宅、購置市場成屋

、興建住宅」併行推動，因臺北市無國宅可供眷戶

遷購，且市場成屋房價高於該部自建眷宅，致眷戶

皆無意願配合。國防部復於 92 年 11 月 19 日經眷

改推行委員會第 10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將新制「

大華新村」、「居安新村」、「蔣○○散戶」及「

木柵眷舍」等眷村(散戶)遷至「木柵營區」改建基

地，並經行政院於 93 年 2 月 12 日同意備查。93 年

5月 10日陸軍即與保證責任中華民國國軍軍眷住宅

公用合作社(下稱眷合社)簽訂委託辦理「木柵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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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工程協議書，工程分為甲、乙兩處基地(353

地號為甲基地、362 及 364 地號為乙基地)，並規劃

興建 114 戶住宅。 

(二)復查國防部於各縣市均有多處職務官舍可供借住

，可安置有眷無舍官兵，且年度核定購宅貸款亦達

2,500 戶，該部乃於 93 年 10 月 8 日函請行政院准

臺北市「木柵營區」、「堅美營區」、「懷德新村

」3 處舊制眷改基地除安置原眷戶外，優先讓售新

制眷改之原眷戶遷建，經交議財政部表示略以(行

政院秘書長 93 年 11 月 18 日函）：「舊制重建獲

得住宅之分配，除輔助原眷戶購置外，餘宅配售對

象之順序為：有眷無舍官兵、自願遷建之小型眷村

及散居戶、軍中編制內文職教員等，新制原眷戶尚

非得配售之對象，國防部建議將舊制改建獲得住宅

除輔助原眷戶購置外，優先配售新制眷改之原眷戶

，餘宅再配售有眷無舍官兵，與作業要點規定不符

。國防部如為安置新制原眷戶，有遷購舊制改建住

宅之必要者，建議該部檢討修正作業要點後再據以

辦理。」93 年 12 月 22 日國防部函報行政院修正「

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詴辦期間作業要點」，於餘額分

配增列分配對象，並經行政院秘書長 93 年 12 月 30

日函示請本於權責自行核處。然因「木柵營區」違

建戶遲未排除(自 86 年即無權占用)，陸軍於 92 年

1 月始提起訴法排除作業，惟僅對甲基地違建戶訴

請拆屋還地及追討 5 年不當得利，93 年 2 月判決確

定後，陸軍即與眷合社於 5 月 10 日簽訂委辦協議

書，6 月辦理點收甲基地違建戶占用土地未果，於 

10 月召開協調會時，違建戶表明將採行政、刑事訴

訟救助，而不願配合交還土地；94 年 8 月陸軍申請

強制執行，95 年 3 月強制拆除甲基地違建戶，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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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始勸導乙基地違建戶(6 戶)搬離，迄 96 年 5 月

31日因尚有 1戶違建戶繼續占用乙基地西側部分土

地，且因工程建造執照到期，致無法興建，眷合社

即要求解除委辦協議，並請求支付相關先期作業墊

支款項 539 萬 2,064 元(機房遷移費 102 萬 0,639

元及建築師規劃設計等費用 437 萬 1,425 元)。經

97 年 12 月間排除乙基地違建戶後，陸軍復於 98 年

3 月 27 日續與眷合社簽訂委辦協議書，規劃興建

112 戶，甲、乙兩基地分別預計於 101 年 10 月 30

日及 102 年 4 月 30 日完工。 

(三)另據 93 年 11 月 18 日行政院秘書長函意旨，「木柵

營區」改建獲得住宅，優先配售新制眷改之原眷戶

，餘宅再配售有眷無舍官士。新制眷改之「蔣○○

散戶」，因「木柵營區」改建基地興建眷舍規劃餘

戶不足而無法安置，國防部於 93 年 9 月 21 日經眷

改推行委員會第 12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再次調整

至「萬隆營區」改建基地，其餘「大華新村」等 3

眷村預計遷入「木柵營區」改建基地 117 戶；嗣因

該基地內尚有違建戶待訴法排除，以及「居安新村

」使用臺北市政府市有土地，每年需繳交土地租金

1 千 3 百餘萬元（惟迄未支付，總政戰局正與臺北

市政府釐清租金金額等情），國防部為減低眷改基

金支出壓力及原眷戶對改建之急迫性，於 97 年 8

月 21 日經眷改推行委員會第 17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

，再次調整「大華新村」及「居安新村」至鄰近已

發包之「崇德隆盛」改建基地。詎國防部在調整上

揭遷購區位時，竟未將僅 9 戶之「木柵眷舍」隨同

調整，亦未統計臺北市原眷戶(散戶)仍未安置之數

量，及重新檢討其他新制眷村遷入之可行性，總政

戰局竟於 97 年 12 月 31 日召開「木柵營區新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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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工程」規劃作業簡報，並決定木柵營區繼續改建

，逕以「木柵眷舍」遷購需要，規劃興建 112 戶，

造成 103 戶之大量餘戶可配售予有眷無舍官兵。嗣

審計部於 99 年 3 月 18 日以台審部二字第

0990000803 號函通知檢討興建之迫切性及必要性

後，經國防部重新檢討，目前已規劃調整 28 戶原

眷戶(散戶)遷建，惟仍尚有餘戶 84 戶可配售予有

眷無舍官兵。 

(四)按「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詴辦期間作業要點」伍之三

規定，對於原眷戶之配售標準：「將官 34 坪；上

校 30 坪；中校以下軍官 26 坪；士官(士官長)、士

兵：24 坪。」又同作業要點伍之四規定，餘額除輔

助原眷戶購置外，按有眷無舍官兵、自願遷建之小

型眷村及散居戶、軍中編制內文職教員優先順序配

售，有眷無舍官兵以輔助購宅 24 坪及 26 坪兩種，

24 坪配售給士官兵，26 坪配售給軍官為主，如餘

額中有較大建坪之住宅時，亦得以輔助原眷戶之配

售標準配售給有眷無舍官兵。查「木柵營區」改建

基地違建戶於 97 年 12 月間完全排除後，總政戰局

於同月 31 日召開「木柵營區新建住宅工程」規劃

作業簡報，陸軍於當時並未辦理有眷無舍官兵之需

求調查下，竟在會中誆稱考量該軍缺舍官兵需求，

初步規劃興建 34、30、26 坪型(室內之實際面積，

並未含公共設施面積)；經主席(總政戰局副局長)

裁示「木柵營區」繼續改建，並規劃興建 34 坪型

48 戶、30 坪型 48 戶、26 坪型 16 戶，合計 112 戶(

甲基地 34 坪型 32 戶、30 坪型 32 戶；乙基地 34 坪

型 16 戶、30 坪型 16 戶、26 坪型 16 戶)。98 年 1

月陸軍續請眷合社就施工成本及鄰損風險重新檢

討規劃，並以基地面積及最大容積重新調整規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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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戶數，經重新規劃坪型戶數為：34 坪型 56 戶、

30 坪型 44 戶、26 坪型 12 戶，共計 112 戶。98 年

9 月 16 日陸軍始辦理有眷無舍官兵之需求調查，據

陸軍於 99 年 2 月 5 日提報國防部之有眷無舍官兵

坪型需求統計結果顯示，欲申購 34 坪型有 31 員、

30 坪型 87 員、26 坪型 155 員，共計 273 員。 

(五)綜上，陸軍對於臺北市「木柵營區」長期管理不當

，任由違建戶自 86 年起即無權占用，嗣 93 年 2 月

甲基地違建戶訴訟定讞後，陸軍未待違建戶排除完

竣，即於 93 年 5 月與眷合社簽訂委辦協議書，惟

遲至 95 年 3 月始完成拆除事宜，又明知乙基地亦

有違建情事，卻未與甲基地一併訴法排除，致興建

工程無法順利開工，致建造執照到期而頇解除委辦

協議，眷合社並請求支付 437 萬餘元之規劃設計費

，徒增改建成本。又總政戰局於 93 年 9 月 21 日及

97 年 8 月 21 日經眷改推行委員會決議，將新制眷

改之「蔣○○散戶」、「大華新村」及「居安新村

」調整至其他改建基地，卻未將住戶僅 9 戶之「木

柵眷舍」隨同調整，且未重新檢討其他新制眷村遷

入之可行性，仍續規劃於「木柵營區」興建 112 戶

，造成 92％之 103 戶餘戶頇配售予有眷無舍官兵，

嗣經審計部通知檢討後，國防部重新調整 28 戶原

眷戶(散戶)遷建，惟仍有約 75％之 84 戶餘戶可配

售有眷無舍官兵，皆與行政院 93 年 11 月 18 日函

示意旨未合(優先配售新制眷改之原眷戶，餘宅再

配售有眷無舍官士)，其興建之必要性尤值商榷。

另陸軍於尚未辦理有眷無舍官兵之需求調查，並無

法得知官兵缺舍情況之下，即先行規劃興建 112 戶

之各坪型戶數，並經總政戰局於 97 年 12 月決定興

建 34 坪型 48 戶、30 坪型 48 戶、26 坪型 16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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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請眷合社重新調整為 34 坪型 56 戶、30 坪型 44

戶、26 坪型 12 戶，嗣陸軍於 98 年 9 月辦理有眷無

舍官兵需求調查結果，其中 26 坪型有 155 人登記

申購，惟僅有 12 戶可供分配，而 34 坪型有 31 人

登記申購，卻有 56 戶可供分配，官兵欲申購坪型

戶數與規劃興建坪型戶數落差甚大，並逕以大坪數

設計規劃興建，未能兼顧官士兵之需求，顯有未當

。 
 

據上論結，國防部辦理眷改工作，計畫經二度變更

，迄 99 年 10 月底止，眷改特別預算歲入、歲出及安置

眷戶之執行率僅約 5 成、4 成及 7 成 5，執行進度持續嚴

重落後，並已融資 531 億餘元，及列支利息達 24 億餘元

；然於眷改基金不足而頇融資因應之困境下，多處土地

未積極騰空及土地送估作業草率，其處分土地及得款執

行率僅為 22.62％及 44.94％，且對已騰空之土地並未妥

善運用民間資源，以減省基金支出；又長期放任原眷戶

違規使用眷舍外，於眷改條例施行前，並未能落實違占

建戶清查及完成存證作業，復於條例施行後，竟採較寬

鬆標準認定占用人之居住事實，且仍未確實掌握違占建

戶相關資訊，管控機制付之闕如；其規劃興建戶數高於

需求戶數及對於餘戶管理與銷售機制未臻周延，致餘戶

及商業服務設施尚有近 78 億元之 1,751 戶有待處分，造

成眷改基金之負擔及滯銷所衍生之費用與折舊損失；且

僅採傳統工程發包興建方式執行改建作業，並未善用眷

改條例規定之獎勵民間參與投資興建住宅方式辦理，以

減省基金財務負擔及提升興建效能，且規劃興建住宅社

區 54 處，尚有 16 處仍未完成，又因部分興建工程未能

於計畫期程內完成發包，致遭逢營建物價上漲，徒增興

建費用 43 億餘元；另於法律尚未修訂前，逕將總政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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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改業務移編至軍備局，且移編後眷改工作權責不清及

流程規劃未當，又眷服處人力及專業不足，致眷改工作

執行窒礙；復未於規定期程內辦妥眷戶之 69.3％地價款

及補助款清冊造報，又令頒之清冊格式漏列補助款清冊

，且未全般管控作業期程及蒐整工作，致延宕長期墊款

轉正及輔助款預算執行與改建業務結案之期程；迄未依

行政院指示研提土地處分計畫及償債計畫，竟令所屬依

原提報之「102 年完成改建工程，106 年前完成土地處分

及償債事宜」辦理；國防部對眷改辦理過程所遇缺失及

本院前兩次糾正事項，未切實檢討改進，相關缺失重複

發生，致眷改工作持續嚴重落後；又未俟臺北市「木柵

營區」違建戶完全排除，即委由眷合社興建而造成解約

及徒增先期規劃費等成本，並逕行將九成餘之新建眷舍

配售有眷無舍官兵，然原眷戶僅有 9 戶，其興建之必要

性尤值商榷，及以將官級之大坪數規劃興建，顯未兼顧

有眷無舍官兵之需求，均有未當。國防部辦理眷改工作

之執行進度持續落後，並有改建工作及違占建戶排除與

土地處分延宕、資金及人力與專業不足等怠失，相關缺

失重複發生，核有未當，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

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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